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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金融学类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大类基本信息

专业大类名称：金融学类

专业大类包含的专业名称：金融学、投资学、保险学、互联网金融

各专业分流时间：金融学专业分流时间第 5学期，投资学专业分流时间第 5学期，保险学专业

分流时间第 5学期，互联网金融专业分流时间第 5学期。

二、大类分流后的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一：金融学专业

专业二：投资学专业

专业三：保险学专业

专业四：互联网金融专业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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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金融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胡乐天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桂林学院金融学专业于 2008年设立，2014年立项为校级重点建设专业，2018年立项为广西民

办高校重点支持建设专业，2020年立项为校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建设点，2021年立项为自治区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本专业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37.5%，具有行业背景教师占比 50%，拥有金融科技

实训室、数字金融实训室等多个实训场所和实习平台，与广西证券期货基金业协会、广西保险行业

协会合作，建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1家，涵盖本地全部金融行业。专业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打造产

学研人才培养模式，践行“立德树人，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创新引领”的培养理念，已培养 13届

毕业生，在地方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及企业中广泛就业，受到行业高度认可。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北，面向广西，培养了解国家与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掌握经济金融理论基础

知识、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经济社会适应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胜任银行、

证券、保险、期货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金融行业高素质应用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热爱祖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具备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与

合作精神。精通金融专业和金融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

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2.职业知识：熟练运用从事金融实务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知识，掌握经济金融理论

基础与专业知识。

3.职业能力：精通沟通与写作能力、银行理财产品分析能力、证券投资和分析能力、金融营销

和服务能力、经济金融分析能力。

4.创新精神：有较强进取意识，拥有积极的创新创业精神。能根据金融行业发展趋势与职业发

展需求主动更新、优化和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

5.职业成就：能够在商业银行担任高级客户经理、在各类证券机构、衍生品机构和保险机构中

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能够在金融监管机构、政策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中担任骨干。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道德观、法治
观，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2.遵纪守法，具备思想政治觉悟以及健全的人格。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
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1-4.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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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掌握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
文献检索、数据处理、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等。

2-2.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应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
原理，也应充分了解金融理论前沿和实践发展现状，熟悉金融活动的基本流程。

2-3.相关领域知识：了解其他领域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形成兼具人文社会
科学、管理科学的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接受终身教育。能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自主学习。适应金融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3-2.具备实践应用的能力：能够在金融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各种国内外
的金融信息加以甄别、整理和加工。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具备一定的科学管理能力。

3-3.具备创新创业的意识：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把握金融发展的趋势，学以致用，了解
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方法。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

3-4.具备协同能力：具有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具有相当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变化。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金融合规意识，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
国内外金融发展动态。

4-2.能够从事银行业工作，熟悉商业银行产品、开展银行客户服务业务，承担客户及柜台服务相关
岗位职责。

4-3.能够从事证券市场工作，具备投资基础知识，企业证券融资方法，开展证券产品营销、承担投
资理财相关岗位职责。

4-4.能够从事保险行业工作，开展保险产品营销，熟悉保险理赔流程。承担寿险或财险相关岗位职
责。

4-5.能够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相关工作，熟悉金融衍生产品，熟悉期货、期权、外汇及贵金属交易流
程。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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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4-
5

选 修

展 业 类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M
M

H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L

M
H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L
M

H
M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商
务
谈
判

M
M

H
演
讲
与
口
才

H
M

M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M

M
M

选 修

专 业 类

国
际
投
资
学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L
M

H

商
业
统
计

M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M

专
业

研
习

1 ：
证

券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H
M

M

专
业

研
习

3 ：
外

汇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H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H
毕
业
论
文

H
H

8



附
录

2：
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实
务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4-
5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M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B （
上
下
）

H
L

L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H

L
L

L

线
性
代
数

B
H

L
L

L
逻
辑
学
○马

H
H

H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军
事
理
论

H
H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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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4-
5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H
L

L
L

会
计
学
○劳

H
L

M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L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M
H

M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M
金
融
学
○劳

H
H

M
M

统
计
学

M
H

M
H

财
政
学

H
M

L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L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H
L

H
互
联
网
金
融

M
H

M
M

国
际
金
融

H
M

M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H
M

H

公
司
金
融

H
L

M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H
M

M
M

M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H
H

M
H

选
修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M

H

金
融
法

M
L

H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M
L

H

选 修

工 具 知 识 类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M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M
M

H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H

M

专
业
英
语

H
L

L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国
际
结
算
○劳

H
M

电
子
商
务

M
M

L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H
M

M
资
产
评
估

M
L

L

10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4-
5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M
M

M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L
M

L
管
理
心
理
学

M
L

M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M
M

M
国
际
贸
易

M
M

L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M
M

L

国
际
商
务

M
M

M
绿
色
金
融

M
L

M

选 修

专 业 类

货
币
金
融
史

L
M

L
信
托
与
租
赁

M
M

M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H
L

M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M
M

L
银
行
会
计

○劳
L

M
M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M
M

M

贵
金
属
投
资

L
L

H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H
M

M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M
H

L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H
M

L
中
央
银
行

M
L

H
1+
X
职
业
技
能

H
H

M
金
融
票
据
○劳

M
M

H
金
融
心
理
学

M
M

M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 实 务 方 向 ︶

必
修

市
场
营
销

H
H

L
H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H
M

L
L

L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M
M

M
财
务
会
计
○劳

M
M

L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M
M

H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M
M

H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M
M

H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H
M

M
H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H
M

M
H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H
M

M
H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M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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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4-
5

选 修

实 务 班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M
M

H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M
M

H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M
M

H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M
M

H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M
M

H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M
M

H

选 修

展 业 类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M
M

H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L

M
H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L
M

H
M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商
务
谈
判

M
M

H
演
讲
与
口
才

H
M

M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M

M
M

选 修

专 业 类

国
际
投
资
学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L
M

H

商
业
统
计

M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M

专
业

研
习

1 ：
证

券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H
M

M

专
业

研
习

3 ：
外

汇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H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H
毕
业
论
文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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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金融学类）

（二）主干课程

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国际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保险学、金融学等。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课程平台/模块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行业方向）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8.8%% 27
选修 6 3.8%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3

10.3%
39.38%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5 10.3% 6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8%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10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19 11.9% —— 7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59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83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47.1 —— 29.4% —— ——

（二）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实务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8.8%% 27
选修 6 3.8%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3

10.3%
39.38%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5 10.3% 6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8%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10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9% —— 7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59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83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4.1 —— 34% —— ——

（三）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行业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9 28
二 166 107 85 34 17 42 0 17 451 27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41 51 0 0 12 17 516 30
五 35 0 204 51 68 34 24 17 426 25
六 35 0 204 34 68 68 12 17 4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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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 1
合计 891 428 945 267 255 76 48+28周 136 2878 21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四）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实务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9 28
二 166 107 107 51 0 34 0 17 465 27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41 51 0 0 12 17 516 30
五 35 0 204 51 34 49 24 17 407 24
六 35 0 204 34 34 134 12 17 458 27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 1
合计 891 428 967 289 102 267 48+28周 136 2891 2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因本专业前 4学期为大类培养，为了加深学生对分流专业的认知，因此针对全体学生

在 2-3学期开展“行业认知”特色实践。使学生在了解金融各个行业的基础之上开展后续专业分流。

2.要求：

（1）由教师带队，金融大类专业学生全体参与，学生外出期间购买全程意外险；

（2）每个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2个不同类别的“行业认知”活动；

（3）活动前撰写行业调查分析一份，了解一定市场与企业背景，不少于 2000字。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行业认知”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3个模块，以“企业开放日”的形式开展。

每个行业模块设置不少于 3 家企业，在 2-4 学期期中的每周三下午开展“企业开放日”活动，每家

企业每次接纳学生不超过 20人。由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前往企业进行调研学习，通过企业经理实

地教学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岗位设置、工作范畴、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

2.方式：“企业开放日”开展方式如下：

（1）企业情况介绍：负责人介绍企业情况。

（2）岗位设置介绍：学生参观企业部门，了解公司框架结构。

（3）工作内容与职业发展规划介绍：各经理介绍本部门工作范畴和从业经历分享。

（4）双方交流问答：学生自由提问，进一步了解行业及公司发展现状。

（5）企业导师面试（一对多）：学生依次递交简历并做自我介绍，由企业导师进行面试提问。

以入职面试标准进行，为企业导师制研习做准备。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学生在 2-4 学期至少参加 2 次“企业开放日”活动，完成企业导师面试，提交行业调查分析报

告，包含行业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内容分析，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设置考核标准并评

分，不少于 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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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金融学专业将金融实践能力分解成银行综合业务能力、证券资产管理能力、保险综合业务能力

以及期货衍生品投融资能力，联合本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机构共建校企合作授

课课程，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培训学生考取从业资

格证，最终进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一）协同育人单位

企业名单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支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3 中国银河证券桂林市中山中路
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4 东方证券桂林市中山中路证券
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校外实践教学
示范基地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
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学科竞赛合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6 泰康人寿保险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四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
合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9 国海良时期货桂林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
合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金融学专业与本地金融机构共建合作授课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职业能力，

从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四个行业分别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

质，使金融学专业的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企业一线的实际需要，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

的行业适应性。

2.要求：学校与金融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行业协会引导、学院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以及金融企业的从业人员共同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金融领域内的企业高管、优秀员工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校企互动人才

培养方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校企合作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第 10～17周

8周 银行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公司实务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商业银行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银行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六学期
第 10～17周

8周 保险公司实务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跟岗实践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七学期
第 10～17周

8周 期货公司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行业认知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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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

分：考核分=5：5的分数比例。

平时分涵盖：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3：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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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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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18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46
8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ZB
33
00
46
9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3
25

8
69
2

42
5

26
7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51

资
产
评
估

1
1

—
—

17
17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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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1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34

—
—

3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7

3
51
0

45
9

5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52
11

12
02

88
4

31
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B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B
35
00
28
2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1

1
34

18
16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8

4
25
5

13
7

11
8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25

0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32
3

20
5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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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72
.9

47
.1

21
98
+2

8
周

13
51

84
7+
2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37

3
68
0

62
9

51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11
2.
9

28
78
+

28
47
.1

周
19
80

89
8+

28
周

21



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2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3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46
8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ZB
33
00
46
9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3
25

8
69
2

42
5

26
7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1
1

—
—

17
17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50
06
95
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1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34

—
—

3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2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7

3
51
0

45
9

5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52
11

12
02

88
4

31
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1

1
34

18
16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12
4

8
26
8

69
19
9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25

0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8
8

33
6

13
7

19
9

2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68
.9

51
.1

22
11
+

28
周

12
83

92
8+
2

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37

3
68
0

62
9

51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10
5.
9

54
.1

28
91
+

28
周

19
12

97
9+
2

8
周

26



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
2

1
63

34
29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3
50
06
95
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97
68

29

2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2
5

16
.6
5

7.
6

44
0+
2

周
30
3+
2

周
13
7+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2
5

18
.6
5

7.
6

47
4+
2

周
33
7

13
7+
2

周

28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75

3.
5

24
2

14
9

93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2
5

8.
75

3.
5

25
9

16
6

9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46
8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必
修

小
计

4
3

1
85

51
34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1

11
9

85
34

29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1.
5

1
0.
5

34
17

17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5

1
1.
5

69
17

42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11
.7
5

5
36
1

21
7

14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76

51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4
.7
5

6
43
7

26
8

16
9

30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选 择 性 必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3
9

12
4

11
5

选 修

31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5
6

14
1

11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46
9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必
修

小
计

8
6

2
17
0

10
2

68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
—

34
34

—
—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
—

34
34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44
3

26
0

18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0
51

5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49
4

31
1

18
3

32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4
1.
5

11
9

68
51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8
1.
5

18
7

13
6

51

3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9
.2
5

13
.2
5

6
40
4

24
5

16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5
.2
5

19
.2
5

6
50
6

34
5

16
1

34



【
第
五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2

51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5

12
1.
5

25
5

20
4

51

3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85

51
34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10
2

68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0

1
24

0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24
0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7
5

9.
25

1.
5

28
0

17
1

10
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7
.2
5

3.
5

41
6

30
7

10
9

36



【
第
五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2

51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5

12
1.
5

25
5

20
4

5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实 务 方 向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1

2
66

17
49

3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Y
B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2
2

83
34

4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0

1
24

0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24
0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7
5

7.
25

1.
5

26
1

13
7

12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13
6

13
6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7
5

15
.2
5

0 4.
5

39
7

27
3

12
4

38



【
第
六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2
1

23
8

20
4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28
2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5

3
1.
5

10
2

51
51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5
1.
5

13
6

68
68

39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23
4

13
7

9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1
.2
5

42
1

30
7

11
4

40

7.
25 11 18
.2
5

3 0 3



【
第
六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2
1

23
8

20
4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展
业
类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1
4.
5

13
4

17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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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3
4.
5

16
8

51
11
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5.
25

6
26
6

10
3

16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1

0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6
.2
5

6
45
3

27
3

18
0

42



【
第
七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0

10
2

10
2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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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44



【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0

10
2

10
2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选 修

实
务
班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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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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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1.
25

9
18
+1
8

周
18

18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0
.2
5

1.
25

9
18
+1
8

周
18

1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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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3：
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行
业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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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实
务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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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金融学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胡乐天（金融学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贤成毅（广西师范大学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谭艳斌（保险学专业副教授）

韦 翔（金融学专业讲师）

陈佳铭（金融学专业助教）

庞皓丹（保险学专业讲师）

梁志民（投资学专业讲师）

毕业生代表：

罗付航（桂林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级金融学专业，桂林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

韦辉团（桂林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2014级金融学专业，广西贵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莫 二（桂林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级金融学专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江监管支局，干事）

黄德臻（桂林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级金融学专业，崇左市江州区石景林街道乡村建设管理

中心，业务经理）

高年级学生代表：

王 亿（2021级金融学专业）

陈云云（2021级金融学专业）

杨 诚（2021级金融学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周 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戴劲松（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零售业务总监）

企业行业代表：

李 菊（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桂林营业部，总经理）

唐 霏（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人力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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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投资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蒋旭明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桂林学院投资学专业于 2017年设立，致力于培养具备一定区域视野、系统投资知识和投资理论，

以及投资实务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具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多名专任

教师拥有金融从业背景，其中从业十年以上的教师占比 67%，专业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学院

办学条件优越，拥有金融科技实训室、多媒体智慧教室、素质拓展实训场所等多个实训场所，并与

广西当地金融企业、行业协会、监管部门建有多家校外实践基地。依托校企合作机制，推动产学研

融合发展，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具有广泛就业前

景。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北、面向广西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培养热爱祖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具备

健全的人格、良好的职业素养，掌握投资分析与决策所需的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等专业基础知

识和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金融营销能力、证券投资分析与决策能力，能够

胜任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以及政府部门投融资管理等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热爱祖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

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

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

2.职业知识：熟练运用从事投资活动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工具性知识；牢固掌握宏

观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充分了解金融市场与交易、风险管理与控制、财务报表分析等专业

知识。

3.职业能力：深入了解金融市场运行基本特征与规律，熟悉各类证券投资工具，具备扎实的证

券投资分析和决策能力；具有对各种金融信息加以甄别、整理和加工，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

部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创新精神：有较强进取意识，拥有积极的创新创业精神。能根据投资行业发展趋势与职业发

展需求主动更新、优化和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

5.职业成就：能够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及其他金

融机构中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能够在金融监管机构、政策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中担任骨干，

获得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和认可度。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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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道德观、法治
观，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2.遵纪守法，具备思想政治觉悟以及健全的人格。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
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1-4.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掌握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
文献检索、数据处理、模型设计等；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等。

2-2.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应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
原理，也应充分了解投资理论前沿和实践发展现状，熟悉金融投资活动的基本流程。

2-3.相关领域知识：了解其他领域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形成兼具人文社会
科学、管理科学的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认知。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接受终身教育。能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自主学习。适应投资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3-2.具备实践应用的能力：能够在投资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投资信息加以甄别、
整理和加工，提出相应的见解与建议；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3-3.具备创新创业的意识：在合规前提下，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把握金融发展的趋势，
学以致用，了解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方法。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
创新，善于创新。

3-4.具备协同能力：具有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具有相当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变化。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职业道德与专业素养，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
解国内外金融投资发展动态。

4-2.能够从事证券销售与营销工作，熟悉证券营销业务流程，熟练掌握销售技巧，承担市场调研、
客户开发和维护等工作职责，提供个性化的营销方案。

4-3.能够从事证券市场投融资工作，掌握企业融资方法，熟悉企业融资活动流程，为客户提供投融
资咨询。

4-4.能够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熟悉金融衍生品业务，掌握期货、期权、外汇及贵金属交易流程。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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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
投
资
学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培
养
目
标

1
职
业
素
养

培
养
目
标

2
职
业
知
识

培
养
目
标

3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目
标

4
创
新
精
神

培
养
目
标

5
职
业
成
就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1-
1
理
想
信
念

√

1-
2
遵
纪
守
法

√

1-
3
诚
信
守
诺

√

1-
4
体
质
健
康

√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2-
1
掌
握
工
具
性
知
识

√

2-
2
掌
握
专
业
知
识

√

2-
3
熟
悉
跨
学
科
知
识

√
√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3-
1
持
续
获
取
知
识
能
力

√

3-
2
具
备
实
践
应
用
能
力

√
√

√

3-
3
具
备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

3-
4
具
备
良
好
表
达
能
力

√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4-
1
具
有
良
好
职
业
素
养

√

4-
2
胜
任
金
融
市
场
营
销

√
√

4-
3
胜
任
市
场
融
资
工
作

√
√

4-
4
熟
悉
金
融
衍
生
业
务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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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行
业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M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代
史
纲
要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
（
下
）

H
L

L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H

L
L

L

线
性
代
数

B
H

L
L

L

逻
辑
学
○马

H
H

H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军
事
理
论

H
H

H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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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专
业
导
论

H
L

L
会
计
学
○劳

H
H

M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M
M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L
H

M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M
M

金
融
学
○劳

H
H

M
M

统
计
学

M
M

H
财
政
学
○马

L
H

M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M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H
M

H
M

互
联
网
金
融

H
H

M
投
资
银
行
学

H
M

M
M

期
货
与
期
权

H
H

L
M

H
公
司
金
融

H
M

M
M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H
M

L
H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H
H

L
M

选 修

合 规 类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M

M
金
融
法

H
M

H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H
M

H
工 具 知 识 类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H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M
H

L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M

M

专
业
英
语

H
M

L

跨 学 科 类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L
M

L
M

管
理
心
理
学

L
H

M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M

L
M

国
际
贸
易

M
M

L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L
M

H
保
险
学
原
理

M
M

L
电
子
商
务

L
M

M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M
M

L
资
产
评
估

M
M

L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M
L

L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M
M

M
绿
色
金
融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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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国
际
商
务

M
M

L
金
融
心
理
学

M
H

L

专 业 类

货
币
金
融
史

M
M

M
信
托
与
租
赁

H
M

M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M
H

M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M
M

L
银
行
会
计

○劳
H

H
L

贵
金
属
投
资

H
M

H
国
际
投
资
学

H
H

L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M
M

M
中
央
银
行

M
M

M
1+
X
职
业
技
能

H
M

M
金
融
票
据
○劳

M
M

M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H
H

H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市
场
营
销

L
H

M
L

财
务
会
计

M
M

L
H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M
M

M
投
资
基
金
○劳

H
M

H
M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H
M

M
期
货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H
M

M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H
M

M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M
H

M

选 修

展 业 类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M
M

M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M
M

H
L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M
M

M
M

跨 学 科 类

商
务
谈
判

M
M

M
演
讲
与
口
才

M
H

L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H
H

H
M

专 业 类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M
H

M
国
际
金
融

M
M

M
商
业
统
计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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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M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H
M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H
M

M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M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H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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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实
务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M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代
史
纲
要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
（
下
）

H
L

L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H

L
L

L

线
性
代
数

B
H

L
L

L

逻
辑
学
○马

H
H

H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军
事
理
论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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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专
业
导
论

H
L

L
会
计
学
○劳

H
H

M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M
M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L
H

M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M
M

金
融
学
○劳

H
H

M
M

统
计
学

M
M

H
财
政
学
○马

L
H

M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M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H
M

H
M

互
联
网
金
融

H
H

M
投
资
银
行
学

H
M

M
M

期
货
与
期
权

H
H

L
M

H
公
司
金
融

H
M

M
M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H
M

L
H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H
H

L
M

选 修

合 规 类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M

M
金
融
法

H
M

H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H
M

H
工 具 知 识 类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H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M
H

L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M

M
专
业
英
语

H
M

L

跨 学 科 类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L
M

L
M

管
理
心
理
学

L
H

M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M

L
M

国
际
贸
易

M
M

L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L
M

H
保
险
学
原
理

M
M

L
电
子
商
务

L
M

M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M
M

L
资
产
评
估

M
M

L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M
L

L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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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绿
色
金
融

M
L

M
国
际
商
务

M
M

L
金
融
心
理
学

M
H

L

专 业 类

货
币
金
融
史

M
M

M
信
托
与
租
赁

H
M

M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M
H

M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M
M

L
银
行
会
计

○劳
H

H
L

贵
金
属
投
资

H
M

H
国
际
投
资
学

H
H

L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M
M

M
中
央
银
行

M
M

M
1+
X
职
业
技
能

H
M

M
金
融
票
据
○劳

M
M

M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H
H

H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市
场
营
销

L
H

M
L

财
务
会
计

M
M

L
H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M
M

M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H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M
H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H
H

H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M
H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H
H

M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M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M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M
H

M

选 修

展 业 类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M
M

M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M
M

H
L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M
M

M
M

跨 学 科 类

商
务
谈
判

M
M

M
演
讲
与
口
才

M
H

L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H
H

H
M

专 业 类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M
H

M
国
际
金
融

M
M

M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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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M
商
业
统
计

H
M

M
实 务 班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H
M

H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H
M

H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H
M

H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M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H
M

专
业
研
习

2 ：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H
M

M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H
M

M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M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H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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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金融学类）

（二）主干课程

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投资银行学、项目评估与管理、金融风险管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学、期货与期权、金融学、统计学等。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行业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8.8% 27
选修 6 3.75%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3

10.31%
39.38%

10
专业核心 必修 16.5 10.31% 7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75%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8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88%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3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87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48.1 —— 27.19% —— ——

（二）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实务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8.8% 27
选修 6 3.75%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3

10.31%
39.38%

10
专业核心 必修 16.5 10.31% 7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75%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 11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19 11.88%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6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87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8.1 —— 35.94% —— ——

（三）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行业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66 93 85 34 17 42 0 17 437 26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30
五 35 0 204 51 68 34 24 17 416 24
六 35 0 204 34 68 68 12 17 4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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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 1
合计 857 414 935 267 255 76 48+28周 136 2886 21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四）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实务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66 93 85 34 17 42 0 17 437 26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30
五 35 0 204 51 34 108 24 17 456 27
六 35 0 204 34 34 134 12 17 453 27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 —— 14周 17 18 1
合计 857 414 935 267 119 284 48+28周 136 2908 2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因本专业前 4学期为大类培养，为了加深学生对分流专业的认知，因此针对全体学生

在 2-3学期开展“行业认知”特色实践。使学生在了解金融各个行业的基础之上开展后续专业分流。

2.要求：

（1）由教师带队，金融大类专业学生全体参与，学生外出期间购买全程意外险；

（2）每个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2个不同类别的“行业认知”活动；

（3）活动前撰写行业调查分析一份，了解一定市场与企业背景，不少于 2000字。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行业认知”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3个模块，以“企业开放日”的形式开展。

每个行业模块设置不少于 3 家企业，在 2-4 学期期中的每周三下午开展“企业开放日”活动，每家

企业每次接纳学生不超过 20人。由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前往企业进行调研学习，通过企业经理实

地教学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岗位设置、工作范畴、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

2.方式：“企业开放日”开展方式如下：

（1）企业情况介绍：负责人介绍企业情况。

（2）岗位设置介绍：学生参观企业部门，了解公司框架结构。

（3）工作内容与职业发展规划介绍：各经理介绍本部门工作范畴和从业经历分享。

（4）双方交流问答：学生自由提问，进一步了解行业及公司发展现状。

（5）企业导师面试（一对多）：学生依次递交简历并做自我介绍，由企业导师进行面试提问。

以入职面试标准进行，为企业导师制研习做准备。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学生在 2-4 学期至少参加 2 次“企业开放日”活动，完成企业导师面试，提交行业调查分析报

告，包含行业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内容分析，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设置考核标准并评

分，不少于 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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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投资学专业将金融实践能力分解成银行综合业务能力、证券资产管理能力、保险综合业务能力

以及期货衍生品投融资能力，联合本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机构共建校企合作授

课课程，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培训学生考取从业资

格证，最终进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一）协同育人单位

企业名单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
支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3 中国银河证券桂林市中
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4 东方证券桂林市中山中
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校外实践教学
示范基地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中山北路证券营业

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学科竞赛合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6 泰康人寿保险桂林中心
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四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合作
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9 国海良时期货桂林营业
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合作
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通过学校与金融企业开展共建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职业能力，从银行、

证券、保险、期货四个行业分别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质，使金

融学专业的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企业一线的实际需要，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行业适

应性。

2.要求：学校与金融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行业协会引导、学院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以及金融企业的从业人员共同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金融领域内的企业高管、优秀员工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校企互动人才

培养方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校企合作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第 10～17周 8周 银行模块研习、证券模块研习

必修/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六学期
第 10～17周 8周

保险模块研习
必修/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七学期
第 10～17周 8周

期货模块研习
必修/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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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

分：考核分=5：5的分数比例。

平时分涵盖：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投资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3：投资学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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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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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67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4
00
50
7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91

期
货
与
期
权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21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3
25

8
69
2

42
5

26
7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7
71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6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0
13
6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11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
—

2
68

—
—

68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7

3
50
6

45
3

5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52
11

11
96

87
8

31
8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必
修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B
35
00
65
71

期
货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1

1
34

18
16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8

4
25
5

13
7

11
8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34

0
34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5
91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3
00
45
51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
—

1
17

—
—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69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2
4

32
3

20
5

11
8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学

分
72
.9

47
.1

22
12
+2

8
周

13
77

83
5+
2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学

分
37

3
67
4

62
3

51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11
1.
9

28
86

+2
8

48
.1

周
20
00

88
6

+2
8
周

70



附
表
：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
—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71



7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4
00
50
7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2
1

1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91

期
货
与
期
权

2
1

1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1

1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21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3
25

8
69
2

42
5

26
7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7
71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7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1
00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1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4
06
40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
—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7

3
51
0

45
9

5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52
11

12
02

88
4

31
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4

8
26
8

69
19
9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3
00
45
51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
—

1
17

—
—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34

0
34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7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5
91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1

3
85

17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8
8

33
6

13
7

19
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学

分
67
.9

52
.1

22
11
+

28
周

12
99

91
2+
2

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学

分
34

6
69
7

57
8

11
9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10
1.
9

58
.1

29
08
+

28
周

18
77

10
31
+

2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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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
2

1
63

34
29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97
68

29

7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2
5

16
.6
5

7.
6

44
5+
2

周
30
8

13
7+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2
5

18
.6
5

7.
6

47
9+
2

周
34
2

13
7+
2

周

77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75

3.
5

24
2

14
9

93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2
5

8.
75

3.
5

25
9

16
6

9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必
修

小
计

4
3

1
85

51
34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1

11
9

85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1.
5

1
0.
5

34
17

17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5

1
1.
5

69
17

42

7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11
.7
5

5
36
1

21
7

14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76

51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4
.7
5

6
43
7

26
8

16
9

79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3
9

12
4

11
5

选 修

80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5
6

14
1

11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4
00
50
7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6

2
17
0

10
2

68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
—

34
34

—
—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
—

34
34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44
3

26
0

18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0
51

5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49
4

31
1

18
3

81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4
1.
5

11
9

68
51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8
1.
5

18
7

13
6

51

8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9
.2
5

13
.2
5

6
40
4

24
3

16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5
.2
5

19
.2
5

6
50
6

34
5

16
1

83



【
第
五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91

期
货
与
期
权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2

51
Z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5

12
1.
5

25
5

20
4

51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1
85

51
34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3
00
45
51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8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10
2

68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0

1
24

0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24
0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7
5

9.
25

3.
5

28
0

17
1

10
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7
.2
5

3.
5

41
6

30
7

10
9

85



【
第
五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91

期
货
与
期
权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2

51
ZX

35
00
12
71

国
际
投
资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5

12
1.
5

25
5

20
4

51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X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1

2
66

17
49

8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3
00
45
51

企
业
并
购
与
重
组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2
2

83
34

4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71

专
业
研
习

2：
银
行
技
能
实
训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81

专
业
研
习

3：
外
汇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0

1
24

0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24
0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7
5

7.
25

4.
5

26
1

13
7

12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13
6

13
6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7
5

15
.2
5

0 4.
5

39
7

27
3

12
4

87



【
第
六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安
全
教
育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21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7
71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4
06
40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2
1

23
8

20
4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65
71

期
货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5

3
1.
5

10
2

51
51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35
91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4
2.
5

13
6

68
68

8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7.
25

3
23
4

13
7

9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0

1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1
.2
5

17
.2
5

4
42
1

30
7

11
4

89



【
第
六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21

项
目
评
估
与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7
71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创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4
06
40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2
1

23
8

20
4

34

协
同

拓
展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展
业
类

Y
B
35
00
76
8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1
4.
5

13
4

17
11
7

90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至
少
开
设

2
门
，
1-
3
学
分
）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35
91

创
业
融
资
与
风
险
投
资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2
5.
5

16
8

34
13
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91

专
业
研
习

4：
期
货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5.
25

6
26
6

10
3

16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0

1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5
.2
5

7
45
3

27
3

18
0

91



【
第
七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0

10
2

10
2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9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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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6
71

中
央
银
行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51

金
融
票
据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0

10
2

10
2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选 修
实
务
班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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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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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1.
25

9
18
+1
4

周
18

14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0
.2
5

1.
25

9
18
+1
4

周
18

1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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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3：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行
业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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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3：
投
资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实
务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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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投资学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蒋旭明（投资学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金融与法律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赵瑞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任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宜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任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谭艳斌（保险学专业副教授）

胡乐天（金融学专业副教授）

梁志民（投资学专业讲师）

韦 翔（金融学专业讲师）

庞皓丹（保险学专业讲师）

高年级学生代表：

龙孙权（2021 级投资学专业）

李烨冉（2022 级投资学专业）

廖慧宁（2022 级投资学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周 旺（中国银河证券桂林营业部，营销总监）

戴劲松（东方证券桂林营业部,零售业务总监）

企业行业代表：

李 菊（国海良时期货桂林营业部,总经理）

唐 菲（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人力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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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保险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谭艳斌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桂林学院是目前广西区仅有的两家开设保险学专业的本科高校之一，精准对接广西保险行业快

速发展的需求。本专业师资队伍由高校教师和和行业师资共同组成，其中高级职称占比 50%，具有

保险行业背景的教师占比 85%。专业配备了各类金融实训室及保险综合业务实训平台，与广西保险

行业协会、桂林保险行业协会及 5家本地知名保险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融合校内金融

大类相关专业，通过搭建行业实践教学渠道、打造课证融合教学体系等措施，形成创新拔尖实务班

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助力增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桂北、面向广西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培养热爱祖国，具备健全的人格、良好的

心理素质与合作精神，符合广西区域特色和实际需求的保险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学生了解广西区域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特点和需求，掌握与之相关的保险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具备适应广西地区保险

行业的能力和素养，能够胜任保险行业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中有关的保

险业务营销、经营管理、风险管理、保险监管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热爱祖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具备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与

合作精神。精通保险专业和保险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培育学生经世济民、

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2.职业知识。掌握全面的保险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能够适应广西地区保险行业的需求。深入

了解广西区域经济和保险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为广西地区的保险业务提供专业知识支持。

3.职业能力。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持续学习最新的保险知识；具备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能

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能精准撰写 方案、报告等。

4.创新精神：有较强进取意识，拥有积极的创新创业精神。能根据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职业发

展需求主动更新、优化和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

5.职业成就。在保险业务的营销、管理或专业技术领域取得显著的成绩和业绩；获得行业内的

认可和赞誉，成为广西地区保险行业的行业骨干或中层管理人员。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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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道德观、法治
观，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坚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1-2.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
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
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1-4.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掌握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强的阅读、听力、口语、写作及翻译能力；熟练
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以高效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模型构建等工作；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辅助完成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撰写等。

2-2.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应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也应
充分了解保险理论前沿和实践发展现状，熟悉保险活动的基本流程。

2-3.保险学本科专业人才应了解并构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融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工程与
技术科学等多领域知识，形成较为均衡的相关知识面结构。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接受终身教育。能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自主学习。适应保险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3-2.具备实践应用的能力。能够在保险实务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保险业务问题
的能力。

3-3.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相应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有意识观察保险市场的趋势与机遇，提
出创新性的保险产品设计、服务模式或营销策略，并具备将创新思维转化为实际保险项目或业务的
能力。

3-4.具有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具有一定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适应保险市场变化所必需的其他能力。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能够从事保险销售与营销工作，熟悉保险营销业务流程，掌握保险销售技巧，承担市场调研、
客户开发和维护等职责。

4-2.能够从事保险核保与理赔工作，熟悉保险理赔流程和要求，协助客户申请理赔并跟进理赔事宜。

4-3.能够从事保险监理工作，熟悉保险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4-4.能够从事保险综合业务管理工作，掌握保险项目管理方法，能够有效组织和协调保险产品的开
发、上线和营销推广，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达成业绩目标。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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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保
险
学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培
养
目
标

1
职

业
素
养

培
养
目
标

2
职
业
知
识

培
养
目
标

3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目
标

4
创
新
精
神

培
养
目
标

5
职
业
成
就

毕
业
要
求

1

1-
1.
理
想
信
念

√

1-
2.
遵
纪
守
法

√

1-
3.
诚
信
守
诺

√

1-
4.
身
心
健
康

√

毕
业
要
求

2

2-
1.
综
合
技
能
运
用

√

2-
2.
专

业
知

识
与

能
力

√
√

2-
3.
跨

学
科

知
识

融
合

√
√

毕
业
要
求

3

3-
1.
终
身
学
习
能
力

√
√

3-
2.
实
践
应
用
能
力

√
√

3-
3.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
√

3-
4.
沟

通
与

协
作

能
力

√

毕
业
要
求

4

4-
1.
保

险
销

售
与

营
销
能
力

√

4-
2.
核

保
与

理
赔

能
力

√

4-
3.
保
险
监
理
能
力

√

4-
4.
综

合
业

务
管

理
能
力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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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保
险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行
业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H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H
逻
辑
学
○马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 Ⅳ

H
公
共
体
育
Ⅰ
- Ⅳ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大
学
计
算
机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
下
）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线
性
代
数

B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H
）

H
H

军
事
理
论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选

H

修

人
文
社
科

H
理
工
科
技

H
体
美
劳
育

H
第
二
课
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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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H
H

会
计
学
○劳

H
H

H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H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H
H

H
H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H
金
融
学
○劳

H
H

H
M

M
统
计
学

H
H

H
财
政
学

H
H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H
H

互
联
网
金
融

H
H

H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H
H

M
H

H
风
险
管
理

H
H

H
H

H
保
险
精
算
学

H
H

H
H

H
财
产
保
险

H
H

H
H

H
人
身
保
险

H
H

H
H

H

选 修

货
币
金
融
史

M
M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M
H

管
理
心
理
学

M
H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M

信
托
与
租
赁

M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H

H
M

M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H
H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M
H

L
国
际
贸
易

M
金
融
法

M
H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M
H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M
L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M
M

银
行
会
计

○劳
M

M
保
险
法

H
H

再
保
险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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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M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M
M

投
资
基
金
○劳

M
国
际
金
融

M
电
子
商
务

M
M

公
司
金
融

M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M
M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M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M
M

H
L

资
产
评
估

M
M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M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H

H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H
绿
色
金
融

M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M
H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M
国
际
商
务

M
金
融
心
理
学

M
专
业
英
语

M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H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H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H
H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财
务
会
计

H
M

市
场
营
销

M
H

H
H

社
会
保
障
学

H
H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M
H

H
H

投
资
基
金
○劳

M
H

H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M
H

H
M

汽
车
保
险
与
理
赔

H
H

H
H

H
H

保
险
营
销
学

H
H

H

105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选 修

演
讲
与
口
才

M
M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M
M

保
险
科
技

M
M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M
M

商
业
统
计

M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H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H
社
会
实
践

H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H
专
业
见
习

H
H

专
业
研
习

H
H

专
业
实
习

H
H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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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实
务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H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H
逻
辑
学
○马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Ⅳ

H
公
共
体
育
Ⅰ
- Ⅳ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大
学
计
算
机

H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
下
）

H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H

线
性
代
数

B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军
事
理
论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H
理
工
科
技

H
体
美
劳
育

H
第
二
课
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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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H
H

会
计
学
○劳

H
H

H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H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H
H

H
H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H

H
金
融
学
○劳

H
H

H
M

M
统
计
学

H
H

H
财
政
学

H
H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H
H

互
联
网
金
融

H
H

H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H
H

M
H

风
险
管
理

H
H

H
H

H
保
险
精
算
学

H
H

H
H

H
财
产
保
险

H
H

H
H

H
人
身
保
险

H
H

H
H

H

选 修

货
币
金
融
史

M
M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M
H

管
理
心
理
学

M
H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M

信
托
与
租
赁

M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H

H
M

M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H
H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M
H

L
国
际
贸
易

M
金
融
法

M
H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M
H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M
L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M
M

银
行
会
计

○劳
M

M
保
险
法

H
H

再
保
险

H
M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M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M
M

投
资
基
金
○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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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国
际
金
融

M
电
子
商
务

M
M

公
司
金
融

M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M
M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M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M
M

H
L

资
产
评
估

M
M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M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H

H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H
绿
色
金
融

M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M
H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M
国
际
商
务

M
金
融
心
理
学

M
专
业
英
语

M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H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H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H
H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财
务
会
计

H
M

社
会
保
障
学

H
H

市
场
营
销

M
H

H
H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H
H

M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H
H

H
H

M
M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H
M

M
M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H
H

M
M

选 修

保
险
科
技

M
M

M
H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H
H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M
M

商
业
统
计

M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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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2

3
4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H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H
H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H
H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H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H
社
会
实
践

H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H
专
业
见
习

H
H

专
业
研
习

H
H

专
业
实
习

H
H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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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金融学类）

（二）主干课程

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原理、风险管理、人身保险、财产保

险、社会保障学、保险精算学、保险营销学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行业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8.75% 27
选修 6 3.75%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2.5 10.31%
39.06%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 10.00% 7
专业选修 选修 30 —— 18.75% 40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5 16.5 7.81% 10.31% 8
选修 4 2.50% 7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88%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1
选修小计 40 —— 25% —— 53
合计 160 —— 100% —— 114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46.1 —— 27% —— ——

（二）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实务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 37.50% 27
选修 6 3.75%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6.5 62.5 10.31% 39.06%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 10.00% 7
专业选修 选修 30 —— 18.75% 40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5 16.5 7.81% 10.31% 8
选修 4 2.50% 7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88%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1
选修小计 40 —— 25% —— 53
合计 160 —— 100% —— 114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0.1 —— 30% —— ——

（三）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行业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66 93 85 34 17 42 17 437 26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30
五 35 0 170 34 102 34 12 17 387 23
六 35 0 255 0 51 51 24 17 41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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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 1
合计 891 414 952 216 204 127 48+28周 136 2852 21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四）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实务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66 93 85 34 17 42 17 437 26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17 494 29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30
五 35 0 170 34 68 49 12 17 418 22
六 35 0 255 0 17 117 24 17 448 26
七 18 0 102 0 0 0 12周 17 120 7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 1
合计 891 414 952 216 136 208 48+28周 136 2865 21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通过实践的开展，加强学生对保险行业的认知和理解，并培养学生的保险实践能力。

通过分流前的实践，学生能够实际了解保险行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在分流后的实践中，学生将

熟悉并掌握保险行业各个岗位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其在保险领域的专业素养和竞争力。

2.要求：

（1）行业认知活动：每位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1个金融行业、1个保险企业的认知活动，要求活

动前撰写行业调查分析，了解一定市场与企业背景，不少于 2000字。

（2）保险行业实践：每位学生参加由任课教师组织的课程实践活动，分组进行不同保险企业的

业务流程操作，撰写实践报告并展示。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

（1）行业认知活动包括保险业、银行业和证券业，以“企业开放日”的形式开展。每个行业模

块将安排不少于 3 家企业，并在每个学期的 2-4 学期间的每周三下午进行活动。每次活动中，每家

企业将接待不超过 20名学生。由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前往企业进行调研学习行业实践内容。

（2）保险行业实践：课程任课教师结合课程教学的开展，组织以专业为单位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技能操作比赛，以赛促学。学生完成操作后撰写操作报告。

2.方式：

（1）行业认知活动以走访调研、参观的方式进行。

（2）保险行业实践以课程为依托，分组赴不同的保险企业或岗位开展实践学习，并结合课程实

际情况进行总结展示。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学生在 2-4 学期至少参加 2 次“企业开放日”活动，完成企业导师面试，提交行业调查分析报

告，包含行业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内容分析，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设置考核标准并评

分，不少于 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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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保险学专业将选拔出一批学生进入“特色实务班”，联合本地金融机构共建校企合作授课课程，

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培训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最

终进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一）协同育人单位

企业名单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泰康人寿保险桂林中心
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四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2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合作
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4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
支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6 中国银河证券桂林市中
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7 东方证券桂林市中山中
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校外实践教学
示范基地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
林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学科竞赛合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9 国海良时期货桂林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合作
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保险学专业与本地金融机构共建合作授课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职业能力，

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质，使保险学专业的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企业一线的实

际需要，提高保险学专业课程设置的行业适应性。

2.要求：学校与金融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行业协会引导、学院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

原则，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以及金融企业的从业人员共同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

引导金融领域内的企业高管、优秀员工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校企互动人才

培养方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校企合作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第 10～17周

8周 银行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公司实务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商业银行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银行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六学期
第 10～17周

8周 保险公司实务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跟岗实践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七学期
第 10～17周

8周 期货公司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行业认知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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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

分：考核分=5：5的分数比例。

平时分涵盖：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保险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保险学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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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保
险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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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116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46
8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ZB
33
00
46
9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9
41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11

财
产
保
险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01

人
身
保
险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51

保
险
精
算
学

3
3

—
—

51
51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2
.5

26
6.
5

65
8

44
2

21
6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96
31

保
险
法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7
51

再
保
险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71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01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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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2
00
11
0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1
00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30

—
—

51
0

51
0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5

56
6.
5

11
68

95
2

21
6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1
00
01

社
会
保
障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9
51

汽
车
保
险
与
理
赔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9
61

保
险
营
销
学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5

10
2.
5

25
5

17
0

85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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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3
00
60
11

保
险
科
技

1
1

—
—

17
17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2

2
76

34
4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5

12
4.
5

33
1

20
4

12
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41

专
业
研
习

2：
行
业
认
知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81

专
业
研
习

3：
保
险
营
销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91

专
业
研
习

4：
核
保
理
赔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
—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
—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学

分
75
.9

44
.1

21
64

学
时

+2
8
周

14
01

76
3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学

分
38

2
68
8
学

时
64
6

42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11
3.
9

46
.1

28
52

学
时

+2
8
周

20
47

8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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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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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21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

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46
8

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ZB
33
00
46
9

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

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2
01
3

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

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3
3

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79
41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11

财
产
保
险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01

人
身
保
险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51

保
险
精
算
学

3
3

—
—

51
51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2
.5

26
6.
5

65
8

44
2

21
6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96
31

保
险
法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7
51

再
保
险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71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01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34
3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2
00
11
0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122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1
00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30

—
—

51
0

51
0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5

56
6.
5

11
68

95
2

21
6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1
00
01

社
会
保
障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B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5

6
6.
5

26
8

10
2

16
6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3
00
60
11

保
险
科
技

1
1

—
—

17
17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123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2

2
76

34
4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5

8
8.
5

34
4

13
6

20
8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41

专
业
研
习

2：
行
业
认
知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81

专
业
研
习

3：
保
险
营
销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91

专
业
研
习

4：
核
保
理
赔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
—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
—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学

分
71
.9

48
.1

13
33

84
4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学

分
38

2
68
8
学

时
64
6

42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10
9.
9

50
.1

+2
8

28
65

学
时 周

19
79

88
6

124

21
77

学
时
+

2
8
周



保
险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2
5

37
7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2
5

37
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
2

1
63

34
29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29

14
.2
5

14
.2
5

4.
6

4.
6

26
9

26
9

10
8

10
8

125

97
6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2
5

16
.6
5

7.
6

13
7+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34
34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2
5

7.
6

13
7+
2

周

126

18
.6
5

0

2
周

44
0+
2

周

47
4+
2

周

30
3

33
7

0



【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逻
辑
学
（
第
二
版
）
》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75

3.
5

24
2

14
9

93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2
5

8.
75

3.
5

25
9

16
6

9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上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第
二
版
）
》

必
修

小
计

4
3

1
85

51
34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12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1

11
9

85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1.
5

1
0.
5

34
17

17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
—

1
25

—
—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5

1
1.
5

59
17

42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11
.7
5

5
36
1

21
7

14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76

51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4
.7
5

6
43
7

26
8

16
9

128



【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3
9

12
4

11
5

选 修

129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5
6

14
1

11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第
二
版
）
下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必
修

小
计

8
6

2
17
0

10
2

68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
—

34
34

—
—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
—

34
34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44
3

26
0

18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0
51

5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49
4

31
1

18
3

130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4
1.
5

11
9

68
51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
—

68
6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8
1.
5

18
7

13
6

51

13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
—

0.
5

12
—
—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
—

0.
5

12
—
—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9
.2
5

13
.2
5

40
4

24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6 0

16
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5
.2
5

19
.2
5

6
10
2 

50
6

10
2 

34
5

16
1

132



【
第
五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41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96
31

保
险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7
51

再
保
险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2
00
11
0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10
1

20
4

17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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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1
00
01

社
会
保
障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1
11
9

85
34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3
00
60
11

保
险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8
—
—

13
6

13
6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41

专
业
研
习

2：
行
业
认
知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
—

0.
5

12
—
—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
—

0.
5

12
—
—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7
5

9.
25

2.
5

25
1

17
1

8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
—

13
6

13
6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7
5

17
.2
5

2.
5

38
7

30
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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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41

风
险
管
理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68
34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96
31

保
险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7
51

再
保
险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9
00
12
31

股
票
投
资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2
00
11
0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61

公
司
金
融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81

Py
th
on

基
础
与
应
用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10
1

20
4

17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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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实 务 方 向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1
00
01

社
会
保
障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2
10
0

51
49

选 修

专
业
类

Y
X
33
00
60
11

保
险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2

11
7

68
4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41

专
业
研
习

2 ：
行
业
认
知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
—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
—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7
5

7.
25

3.
5

23
2

13
7

9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0
13
6

13
6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8
.7
5

15
.2
5

3.
5

36
8

27
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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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6
11

财
产
保
险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01

人
身
保
险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51

保
险
精
算
学

3
3

—
—

51
51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7

—
—

11
9

11
9

—
—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71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
—

13
6

13
6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15
—
—

25
5

2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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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3
00
59
51

汽
车
保
险
与
理
赔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3
00
59
61

保
险
营
销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68

34
34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2
10
2

51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2

3
—
—

）
(4

周
)

(4
周
)

51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81

专
业
研
习

3 ：
保
险
营
销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9
91

专
业
研
习

4 ：
核
保
理
赔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4

—
—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4

—
—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9.
25

2
22
9

17
1

5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0

1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9
.2
5

3
41
6

34
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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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6
11

财
产
保
险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6
01

人
身
保
险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9
51

保
险
精
算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7

—
—

11
9

11
9

—
—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1
36

资
产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41

投
资
银
行
学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51

汽
车
保
险
与
理
赔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9
71

保
险
经
营
管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合
规
类

ZX
35
00
41
51

财
经
法
规
与
职
业
道
德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8

—
—

13
6

13
6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15
—
—

25
5

2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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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4
—
—

4
10
0

—
—

10
0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1
5

13
4

17
11
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9
81

专
业
研
习

3：
保
险
营
销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9
91

专
业
研
习

4：
核
保
理
赔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
—

1
24

—
—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4

—
—

24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7.
25

5
26
1

13
7

12
4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10

1
18
7

17
0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44
8

30
7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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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1
00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01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
—

10
2

10
2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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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142



【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专
业
类

ZX
34
00
67
72

国
际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1
00
01

金
融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0
60
11

保
险
科
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01

保
险
核
保
与
理
赔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6
—
—

10
2

10
2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选 修
实
务
班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开
放
日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企
业

导
师

制
；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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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6.
25

6
12
0+
12

周
12
0

12
周

144



【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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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保险学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谭艳斌（金融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刘家养（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保险系主任，教授）

梁 玉（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胡乐天（金融学专业副教授）

庞皓丹（保险学专业讲师）

高年级学生代表：

卢 方（2021级保险学专业）

卢晓莹（2022级保险学专业）

杨 洋（2021级保险学专业）

吴子丰（2021级保险学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康占刚（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运营服务部副经理）

朱峻雷（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桂林中心支公司,业务总监）

企业行业代表：

韦玲玲（广西保险行业协会,部门主任）

文桂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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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互联网金融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刘殿国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互联网金融专业于 2021年设立，2022年获得广西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是顺应互联网

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在金融大类下开设的新专业。本专业教师高级职称占比 50%，具有行业

背景教师占比 50%，拥有金融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训平台、CSMAR数学经济建模分析平台 DEMA、

典阅理财规划国赛平台等多个实训平台，专业积极拓展产教融合模式、着力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与

广西证券期货基金业协会、广西保险行业协会合作，建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31家，涵盖本地全部金

融行业，为专业实习、教学实践等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校企平台。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服务立足桂林，着眼广西，面向东盟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培养具备健全的人格、良

好的心理素质与合作精神，掌握经济金融理论的基础知识、互联网金融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

备运用互联网数据分析技术进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运营与推广，以及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控制的能

力，通晓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业务流程，能够在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及政府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部门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的人才。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 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具备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精通国

家金融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

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2.职业知识。熟练运用从事金融实务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知识，掌握扎实的金融、

经济理论知识和互联网科技知识，精通互联网金融业务流程和各类金融产品。

3.职业能力。善于利用新媒体运营的方式获取公域流量、进行金融产品营销和客户资源的开发，

能够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金融风险的研究、识别与控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及表达能力。

4.职业意识。具备互联网金融思维和创新意识，关注现实，能较好把握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及

行业发展动向，不断扩展和更新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具有竞争意识与团队

精神。

5.职业成就。能够在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成为行业骨

干或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在本领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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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1-2.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
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
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1-4.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自
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掌握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金融
数据处理分析、专业文献检索，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及研究报告撰写。

2-2.系统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及与基本技能，既应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也
应充分了解金融科技理论前沿和实践发展现状，熟悉互联网金融活动的基本流程。

2-3.了解其他领域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了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
程技术科学的相关知识，以支持跨学科的思考和问题解决。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
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能够在互联网金融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各种国内外的金融信息加以
甄别、整理和加工，具备基础的金融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在团队长发挥作用，为企业、金融机构等
提供辅助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3-2.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能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自主学习，适应金融理论和事件快速发
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3-3.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理解创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学习和工
作中。具备专业敏感性，能够关注并理解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学以致用，能够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对实际金融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4.具有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具有相当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适应金融市场变化所必需的其他能力。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能够从事金融机构的市场部工作，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和金融产品营销能力，开展互联网金融
机构客户服务工作，为未来在金融机构担任客户经理打下坚实基础。

4-2.能够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部门工作，能够识别互联网金融产品和平台的特定风险，能够对互
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初步评估和管理，为未来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能够在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部门工作，具备开发和应用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创
新思维，能够参与金融产品的设计与优化过程。掌握金融产品的基本分析方法和专业技能，能够对
证券交易、基金投资等金融产品进行初步的市场分析和风险评估。

4-4.能够在金融机构的对公业务部门工作，具备对区块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新兴金融技术的开发
和管理视野，能够运用创新技术为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跨境结算、信用担保等高效服务，能够根据
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推广适合企业的金融产品。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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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设
计
）
导
论

H
M

M
专
业
英
语

H
H

M
M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M
M

H
国
际
金
融

H
M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H
M

M
M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H
H

M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M
M

M
H

市
场
营
销

H
H

H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H
H

H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H
M

M
L

选 修

商
务
谈
判

H
M

H
演
讲
与
口
才

H
M

H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L
H

H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H
L

M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H
M

H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H
H

H
H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H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M
M

H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M
M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H
H

M
专
业
研
习

2：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H
H

M
专
业
研
习

3：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H
H

M
专
业
研
习

4 ：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H
H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毕
业
论
文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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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实
务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H

M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B
（
上
下
）

H
L

L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H

L
L

L
线
性
代
数

B
H

L
L

L
逻
辑
学

H
H

H
H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M
H

M
军
事
理
论

H
H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L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H
H

L
会
计
学

H
H

H
微
观
经
济
学

H
H

H
财
务
会
计

H
H

H
政
治
经
济
学

H
H

H
宏
观
经
济
学

H
H

H
金
融
学

H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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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统
计
学

M
H

M
H

财
政
学

H
H

M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H
证
券
投
资
学

H
H

H
互
联
网
金
融

H
H

M
Py
th
on

入
门
基
础

H
H

H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H
H

H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H
H

H
金
融
数
据
分
析

H
H

H

选 修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L

H
金
融
法

M
L

H
互
联
网
金
融
法
律
法
规

M
L

H
货
币
金
融
史

M
M

M
信
托
与
租
赁

L
H

M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L
H

M
消
费
金
融
与
供
应
链
金
融

H
H

M
投
资
基
金

M
M

H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H
H

H
绿
色
金
融

M
H

M
保
险
学
原
理

M
M

H
1+
X
职
业
技
能

L
H

M
贵
金
属
投
资

M
M

H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M
M

H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H
H

H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H
M

H
H

大
数
据
金
融
营
销

L
H

人
工
智
能
基
础
与
应
用

H
H

M
互
联
网
金
融
运
营

H
H

M
W
eb

设
计
劳

L
L

L
管
理
学
原
理

H
M

H
管
理
心
理
学

H
H

M
H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H

H
国
际
贸
易

H
M

M
H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H
M

H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H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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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银
行
会
计

H
H

M
H

H
电
子
商
务

H
M

M
H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H
M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H
M

M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H
M

M
专
业
英
语

H
H

M
M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M
M

H
国
际
金
融

H
M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H
M

M
M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H
H

M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M
M

M
H

市
场
营
销

H
H

H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H
H

M
M

M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H
H

M
M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H
H

M
M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H
H

M
M

选 修

商
务
谈
判

H
M

H
演
讲
与
口
才

H
M

H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L
H

H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H
L

M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H
M

H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H
H

H
H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H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M
M

H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M
M

H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H
H

M
M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H
H

M
M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H
H

M
M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H
H

M
M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H
H

M
M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H
H

M
M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H
H

M
M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H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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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专
业
见
习

H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H
H

M
专
业
研
习

2：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H
H

M
专
业
研
习

3 ：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H
H

M
专
业
研
习

4 ：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H
H

M
M

专
业
实
习

M
H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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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金融学类）

（二）主干课程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金融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工具、Python

入门基础、Python程序设计、金融数据分析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1.行业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0% 38.8% 29
选修 6 3.8%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8
63

11.3%
20.6%

10
专业核心 必修 15 9.4% 6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8%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0% 8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9%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3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5.1 —— 34.4% —— ——

2.实务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6 62 35.0% 38.8% 29
选修 6 3.8% 6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18
63

11.3%
39.4%

10
专业核心 必修 15 9.4% 6
专业选修 选修 30 18.8% 1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2 16 7.5% 10.0% 10
选修 4 2.5% 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9 —— 11.9% —— 11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 75% —— 65
选修小计 40 —— 25% —— 24
合计 160 —— 100% —— ——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8.1 —— 36.3% —— ——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1.行业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时
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74+2
周

27.9

二 166 107 102 51 0 37 0 17 463 27.1

159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时
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1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29.8
五 35 0 153 34 87 32 12 17 353 20.8
六 35 0 153 68 69 67 12 17 429

七 18 0 86 33 0 34 12周+12 17 183+12
周

25.2 

10.8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14 1.1

合计 891 428 820 320 48+28166 190 周 136
  

28

周
2863+

周
170.8

2.实务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时
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69 108 68 29 0 0 2周 17 440+2
周

25.9

二 166 107 102 51 0 34 0 17 460 27.1
三 141 115 136 68 34 0 0 17 494 29.1
四 209 98 136 51 0 0 12 17 506 29.8
五 35 0 153 34 70 69 12 17 373 21.9
六 35 0 153 68 69 58 12 17 412 24.2

七 18 0 86 33 0 37 12周+12 17 186+12
周

11.1

八 18 0 0 0 0 0 14周 17 18+14
周

1.1

合计 891 428 820 322 113 48+28251 周 136 2873+2
8周 20.8

2.要求：

（1）行业认知活动：每位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1个金融行业、1个金融科技企业的认知活动，要

求活动前撰写行业调查分析，了解一定市场与企业背景，不少于 2000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

通过特色实践活动的开展，加强学生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认知（分流前），熟悉并掌握信息科

技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场景（分流后）。

字。

（2）信息科技应用场景体验：每位学生参加由任课教师组织的课程实践活动，进行不同金融科

技应用场景的业务流程操作，撰写操作报告。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

（1）行业认知活动分为传统金融业与金融科技企业 2个模块，以“企业开放日”的形式开展。

每个行业模块设置不少于 3家企业，在 2-4学期期中开展，每家企业每次接纳学生不超过 20人。由

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前往企业进行调研学习，通过企业负责人实地教学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岗

位设置、工作范畴、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尽可能让学生在金融企业中进行 1-2 周的跟岗实践活动，

深入金融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加深对金融企业的了解。

（2）信息科技应用场景体验活动，课程任课教师结合课程教学的开展，组织以专业为单位的互

联网金融业务技能操作比赛，以赛促学。学生完成操作后撰写操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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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式：

（1）行业认知活动以走访调研、参观的方式进行。

（2）信息科技应用场景体验活动以开展技能比赛的方式进行。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1）行业认知活动：学生在 2-4学期至少参加 2次“企业开放日”活动，完成企业导师面试，

提交行业调查分析报告，包含行业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内容分析，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共

同设置考核标准并评分，不少于 3000字。

（2）信息科技应用场景体验活动以开展技能比赛的方式进行，通过操作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核。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互联网金融专业将互联网营销技术和金融实践能力分解成银行综合业务能力、证券资产管理能

力、保险综合业务能力以及期货衍生品投融资能力，联合本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金

融机构共建校企合作授课课程，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

培训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最终进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一）协同育人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深圳典阅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2 中软国际（广州）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3 广西博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4 柳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协会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5 广西琦美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6 中国光大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7 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中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
林中山中路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10 中国太平洋寿险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三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11 泰康人寿广西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12 国海良时期货桂林有限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1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广西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四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1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15 灵川深通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1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贺州建设中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1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
林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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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

通过学校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共建课程，引导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行业专家、骨干以及关键

部门的优秀员工等参与互联网金融专业的课程建设，提高互联网金融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质，使

互联网金融专业的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提高互联网金融专业

课程设置的社会及行业的适应性。

2．要求：

学校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政府引导、学校主导、互联网金融企业积极参与的

基本原则，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

积极引导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行业专家、骨干以及关键部门的优秀员工等参与到课程的建设与实施

工作中来，拓宽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宽度，丰富校企合作培养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第 10～17周

8周 银行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公司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商业银行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银行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证券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六学期
第 10～17周

8周 保险公司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保险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七学期
第 10～17周

8周 期货公司实务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行业认知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8周 期货跟岗实践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

分：考核分=5：5的分数比例，考核方式如下：

平时分涵盖：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互联网金融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3：互联网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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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逻
辑
学
》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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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43
1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上
册

Z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3
2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下
册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3
00
57
81

Py
th
on

入
门
基
础
○劳

3
2

1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3
2

1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劳

2
1

1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B
35
00
61
91

金
融
数
据
分
析
○劳

3
2

1
51

34
17

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必
修

小
计

33
23

10
65
8

39
1

26
7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2
01

互
联
网
金
融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9
01

消
费
金
融
与
供
应
链
金
融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4
00
51
51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2

—
—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2

—
—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2

—
—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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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0
68
71

大
数
据
金
融
营
销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81

人
工
智
能
基
础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91

互
联
网
金
融
运
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61

W
eb

设
计
○劳

2
1

1
34

18
16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跨
学
科
类

ZX
32
00
10
9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1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1
00
63
1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劳

2
2

—
—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6

4
51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49
14

11
68

34 44
3

83
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67 33
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
3
学
时

Y
B
35
00
28
2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Y
B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25

—
—

2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9

3
24
6

15
3

93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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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1

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0
6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11

专
业

研
习

2 ：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21

专
业

研
习

3：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31

专
业

研
习

4 ：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20
05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8
00
39
5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0

19
48
+2
8

周
0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0
19

48
+2
8

周
0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48
.1

21
55
+

28
周

13
33

82
2+
2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33

7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10
4.
9

55
.1

96
17

79
34
2

17
0

17
2

167

71
.9

56
2

14
6

18
95

96
8 
+

28
周

70
8

28
63
+

28
周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逻
辑
学
》
（
第
二
版
）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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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考
核

开
课

学
时

学
期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选 择 性 必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17
—
—

3
考
查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公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6
39
.9

16
.1

12
03

78
9

41
4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2

45
.9

16
.1

13
05

89
1

41
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69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43
1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上
册

Z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1.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下
册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57
81

Py
th
on

入
门
基
础
○劳

3
2

1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3
2

1
51

34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劳

2
1

1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61
91

金
融
数
据
分
析
○劳

3
2

1
51

34
17

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3
23

10
66
3

39
1

27
2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2
01

互
联
网
金
融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9
01

消
费
金
融
与
供
应
链
金
融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4
00
51
51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2

—
—

50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50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2

—
—

50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50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2

50
—
—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71

大
数
据
金
融
营
销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81

人
工
智
能
基
础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91

互
联
网
金
融
运
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61

W
eb

设
计
○劳

2
1

1
34

18
16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2
00
10
9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170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5
00
39
0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1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两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劳

2
2

—
—

34
34

—
—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0
26

4
51
0

44
3

6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3

49
14

11
68

83
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33
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8
2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方

向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7

5
26
1

11
9

14
2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专
业

类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1

1
34

18
1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方

向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17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1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6

10
6

32
9

17
0

15
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11

专
业

研
习

2 ：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21

专
业

研
习

3：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SB
33
00
58
31

专
业

研
习

4 ：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20
05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4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8
00
39
5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0
19

48
+2
8

周
—
—

48
+2
8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学

分
70
.5

49
.5

12
99

87
1+
28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学

分
23

17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学

分
96
8+
28

周

172

21
70
+2

8
周 72
1

54
5

17
6

28
63

+2
8

18
95

周
10
1.
9

58
.1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2
91

高
等
数
学

B
（
上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9
.2
5

14
.6
5

4.
6

37
7

26
9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9
21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63

34
29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51

货
币
金
融
史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4
1

97
6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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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4
.2
5

16
.6
5

44
0+
2

7.
6

周
30
3

13
7+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2
5

47
4+
2

18
.6
5

7.
6

周
33
7

13
7+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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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3
00
18
11

逻
辑
学
○马

1
0.
5

0.
5

20
8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学
类
专
业
国
标
通
识
课

《
逻
辑
学
》
（
第
二
版
）

—
—

TB
39
00
93
01

高
等
数
学

B
（
下
）

4
4

—
—

68
68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1
.2
5

7.
75

3.
5

25
6

14
9

10
7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2
5

8.
75

3.
5

27
3

16
6

10
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

上
册

ZB
35
00
10
31

财
务
会
计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4
1.
5

11
9

68
51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80
2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40
31

管
理
心
理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6
1.
5

15
3

10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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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
—

1.
5

37
—
—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1
 

1.
5 

1.
5.

  1
 

1.
5  

1.
5

0

34
 

37 3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34
 

37 37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11
.7
5

5
37
5

21
7

15
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4.
5

21
.2
5

14
.7
5

1.
5 

6.
5

88 46
3

26
8

37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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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7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3
9

12
4

11
5

选 修

177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5
6

14
1

11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43
2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第
二
版
）
，

下
册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31

统
计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6

2
17
0

10
2

68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68
41

信
托
与
租
赁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2
81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6
51

国
际
贸
易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20
4

13
6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展
业
类

Y
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
—

34
34

—
—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22
11

演
讲
与
口
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
—

34
34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44
3

26
0

18
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3

0
51

5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17
.2
5

6
49
4

31
1

18
3

178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41

线
性
代
数

B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课
程
、
至

少
再
修
读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31

证
券
投
资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4
1.
5

11
9

68
51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32
71

金
融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5
31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与
管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8
41

区
域
经
济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5
00
68
51

征
信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81

银
行
会
计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8
1.
5

18
7

13
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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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75
21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61

专
业
研
习

1：
证
券
交
易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9
.2
5

13
.2
5

6
40
4

24
3

16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5
.2
5

19
.2
5

6
50
6

34
5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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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57
81

Py
th
on

入
门
基
础
○劳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51

34
17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01

消
费
金
融
与
供
应
链
金
融

2
1

1
34

18
1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4
00
51
51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专
业
类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7

1
13
6

11
9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9
2

18
7

15
3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63
11

情
商
培
养
与
训
练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1
11
9

85
34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X
35
00
75
5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1

11
9

8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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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50
07
44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11

专
业

研
习

2 ：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7.
25

2.
5

20
0

13
7

6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8

1
15
3

13
6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8
.7
5

15
.2
5

3.
5

35
3

27
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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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57
81

Py
th
on

入
门
基
础
○劳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51

34
17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5
00
69
01

消
费
金
融
与
供
应
链
金
融

2
1

1
34

18
1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91

投
资
基
金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4
00
51
51

时
间
序
列
分
析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34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1

1+
X
职
业
技
能
（
一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专
业
类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7

1
13
6

11
9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9
2

18
7

15
3

3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合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Y
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方
向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5

3
2.
5

12
2

51
71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X
35
00
79
31

投
资
价
值
分
析
与
评
估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方
向

Y
X
33
00
57
01

银
行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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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4
2.
5

13
9

68
71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11

专
业

研
习

2：
Py
th
on

数
据

挖
掘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25

5.
25

4
20
3

10
3

10
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9

1
17
0

15
3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13
.2
5

6
37
3

25
6

11
7

184



【
第
六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2
85

51
34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62
01

互
联
网
金
融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71

大
数
据
金
融
营
销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81

人
工
智
能
基
础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91

互
联
网
金
融
运
营
○合

1
—
—

1
34

—
—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1
—
—

1
34

—
—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9
4

22
1

15
3

68

18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
35
00
28
2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Y
B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34

—
—

3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2

2
10
2

34
68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9
1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5

1
1.
5

59
17

4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3
3.
5

5
15
2

1
10
1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21

专
业
研
习

3 ：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
—

0.
5

12
—
—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5.
25

4.
5

20
8

10
3

10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8

3.
5

21
2

13
6

76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1
.2
5

13
.2
5

8
42
0

23
9

18
1

186



【
第
六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26
31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2
01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2
1

1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2
85

51
34

选 修

合
规
类

ZX
35
00
62
01

互
联
网
金
融
法
律
法
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类
课
程
至
少
修
一
门
，
不
限
定

学
期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特
色
课
程

ZX
33
00
47
1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2

1+
X
职
业
技
能
（
二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4
71

区
块
链
金
融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71

大
数
据
金
融
营
销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81

人
工
智
能
基
础
与
应
用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91

互
联
网
金
融
运
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71
91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导
论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6

2
13
6

10
2

3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9
4

22
1

15
3

6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Y
B3
50
02
82
1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基
础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方
向

Y
X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2

2
93

34
59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1
—
—

1
34

—
—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41
0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1
—
—

1
34

—
—

3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41

金
融
营
销
实
务
○合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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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务
班
方
向

Y
X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3
3

12
7

51
76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21

专
业

研
习

3：
金

融
大

数
据

处
理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
—

0.
5

12
—
—

12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5

0
0.
5

12
0

12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4.
5

20
8

10
3

10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18
7

13
6

5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75 10 19
.7
5

5.
25 7

12
.2
5

7.
5

39
5

23
9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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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行
业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61
91

金
融
数
据
分
析
○劳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51

34
17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4
61

W
eb

设
计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2
16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2

11
9

86
3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34
0

3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20
05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31

专
业

研
习

4：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0
6.
5

12
+1
2

周
0

12
+1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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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0
6.
5

12
+1
2

周
—
—

12
+1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2.
25

7.
5

81
+1
2

周
52

29
+1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10
2

52
5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3
.7
5

5.
25

8.
5

18
3+
1

2
周

10
4

79
+1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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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61
91

金
融
数

据
分
析
○劳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51

34
17

选 修

金
融
专
业
类

ZX
35
02
05
03

1+
X
职
业
技
能
（
三
）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41

贵
金
属

投
资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4
51

固
定
收

益
证
券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信
息
科
技
类

ZX
35
00
64
61

W
eb

设
计
○劳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8
31

专
业
英

语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1.
5

0.
5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52
16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2

11
9

86
3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方
向

Y
B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5

0
0.
5

12
0

12

选 修
实
务
班
方
向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5

0
1.
5

37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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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

—
—

—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20
05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3
00
58
31

专
业

研
习

4：
Py
th
on

量
化

投
资

实
践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0
6.
5

12
+1
2

周
0

12
+1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0
6.
5

12
+1
2

周
—
—

12
+1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75

2.
25

7.
5

93
+1
2

周
52

41
+1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3

2
93

52
4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4
.7
5

5.
25

9.
5

18
6

+1
2
周

10
4

82
+1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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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61
3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61
3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5
00
74
4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8
00
39
5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0

9
14

周
—
—

1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0
9

14
周

0
14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1.
25

9
18
+1
4

周
18

14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0
.2
5

1.
25

9
18
+1
4

周
18

1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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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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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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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
图
（
行
业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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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
联
网
金
融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实
务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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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互联网金融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刘殿国（互联网金融专业负责人，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赵瑞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宜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胡乐天（金融学专业副教授）

谭艳斌（保险学专业副教授）

韦 翔（金融学专业讲师）

庞皓丹（保险学专业讲师）

梁志民（投资学专业讲师）

高年级学生代表：

闫垚宇（2022级互联网金融专业）

宋雨衡（2022级互联网金融专业）

何峤曼（2022级互联网金融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周 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山中路营业部，营销总监）

李 菊（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桂林营业部，总经理）

企业行业代表：

唐 霏（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公司，人力经理）

戴劲松（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零售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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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经济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李志献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桂林学院经济学专业始建于 2004年，专业秉承“育人为先，教学为本，服务地方”的核心办学

理念，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跨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和产业行业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本专业专任教师 50%具有高级职称,毕业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专业注重学生对行业应用

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依托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大赛平台、数字经济建模分析平台、社会调研及校企合

作实践平台，助力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毕业生可在金融及保险行

业、科研与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预测及经济管理等岗位工作，就业范围广，近五

年毕业生就业率均达 85%以上。经济学专业通过系统的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培养了大量具备扎实

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同时在教学改革、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经济学专业立足于广西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现实，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人才，以具备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经济

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基础，以熟悉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实践为导向，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部门、金

融机构、科研与教育机构、政策研究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经济单位从事经济分析、预测及经济管理

的工作能力，建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培育面向社会需要的应用型

人才。

根据经济学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职业素养：热爱祖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法律法规，理解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掌握经济领域内大政方针的动向，引导学生建立完整的经济行业知识体系。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学生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职业素养、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职业知识：具有从事经济实务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通用知识；掌握跨学科经济领

域内商务礼仪知识；掌握经济理论基础与专业知识。

3．职业能力：基于大数据条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现实，较为高效、全面的收集数据的能力。具

有现代经济分析能力，协调利用数理分析、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各种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和计算工具。

深化以实践为导向的专业知识分析、研究、应用和写作的能力。

4．创新精神：具有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不断接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独立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针对实际经济问题能够创造性的给出新的观点。能够对现有的理论和方法进

行批判性的创新发展。

5．职业成就：具备在金融及保险行业、科研与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预测、及

经济管理的工作能力。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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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道德观、法治
观，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2.遵纪守法，具备思想政治觉悟以及健全的人格。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
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合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
道德，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1-4.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工具性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大数据应用。建立比较完善
的数学知识体系为数据分析奠定基础。

2-2.专业知识：牢固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应用技能;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发展
演进、学派差异及争论重点；了解经济学理论发展前沿和实践发展现状。

2-3.相关领域知识：了解其他领域相关知识，具有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形成兼具人文社会科学、
管理科学的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 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接受终身教育。能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自主学习。适应经济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3-2. 具备实践应用的能力：能够在经济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各种国内外
的信息加以甄别、整理和加工。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一定的科学管理能力

3-3. 具备创新创业的意识：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把握经济行业发展的趋势，学以致用，
了解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

3-4.具备协同能力：具有良好的中文写作能力，具有相当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变化。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 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金融合规意识，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
国内外经济发展动态。具有专业敏感性，能够独立对专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4-2. 能够胜任经济金融领域的工作，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技能、提供高净值客户的咨询服务和个性化
金融产品定制。

4-3. 能够在科研与教育机构从事经济学基础知识教学，面向经济师证书需求人群，开展共性化和个
性化统一的经济知识教学活动。

4-4. 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分析、预测、及经济管理的工作能力，开展经济产品趋势分析。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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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经
济
学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培
养
目
标

1
职
业
素
养

培
养
目
标

2
职
业
知
识

培
养

目
标

3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目
标

4
创
新
精
神

培
养
目
标

5
职
业
成
就

毕
业
要
求

1

1-
1
理
想
信
念

√

1-
2
遵
纪
守
法

√

1-
3
诚
信
守
诺

√

1-
4
体
质
健
康

√

毕
业
要
求

2

2-
1
掌
握
工
具
性
知
识

√
√

2-
2
掌
握
专
业
知
识

√
√

2-
3
熟
悉
跨
学
科
知
识

√

毕
业
要
求

3

3-
1
具
备
获
取
知
识
的
能
力

√
√

3-
2
具
备
实
践
应
用
的
能
力

√
√

3-
3
具
备
创
新
创
业
的
意
识

√

3-
4
具
备
协
同
能
力

√
√

毕
业
要
求

4

4-
1
具
有
良
好
的
专
业
素
养

√
√

4-
2
熟
悉
经
济
衍
生
业
务

√

4-
3
胜
任
科
研
与
教
育
工
作

√

4-
4
胜
任
单
位
经
济
分
析
工
作

√
√

毕
业
要
求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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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经
济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公

共
经
济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M
L

L
L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
Ⅳ

H
L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
下
）

H
H

H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H

L
H

L
线
性
代
数

C
H

L
H

L
创
业
基
础

H
H

H
M

军
事
理
论

H
H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H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经
济
学
专
业
导
论

H
L

L
L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M
H

H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H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H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H
M

H
金
融
学
○劳

H
H

H
财
政
学
○马

H
H

H
统
计
学

H
H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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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会
计
学
○马

H
H

H
H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H
L

M
L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H
H

M
经
济
思
想
史

M
H

H
经
济
史

H
H

H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H
H

L
M

产
业
经
济
学

H
H

H
H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H
H

M
H

发
展
经
济
学

H
H

H
H

国
际
经
济
学

H
L

H
H

选
修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M
H

H
H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M
H

H
H

互
联
网
金
融

M
H

M
M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H
H

M
H

国
际
金
融

H
M

M
H

货
币
银
行
学

H
H

H
绿
色
金
融

M
M

M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M
H

M
H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M

H
理
财
规
划

H
H

M
H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H
H

M
H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H
M

H
大
数
据
经
济
学

M
H

H
H

世
界
经
济
史
○马

M
H

H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M
H

H
L

市
场
营
销
学

M
H

H
H

电
子
商
务

H
H

H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

M
H

L
电
商
实
训
○劳

M
H

M
M

1+
X
职
业
技
能

H
H

H
H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H
H

M
H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概
论

L
M

H
H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应
用

H
M

H
H

SP
SS

应
用

H
H

H
M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H

L
H

经
济
调
查
与
实
践

M
H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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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L
H

H
H

营
销
策
划

H
H

H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数
理
经
济
分
析

M
M

M
H

经
济
数
据
挖
掘
与
分
析

M
M

H
M

H
国
际
贸
易
理
论
与
实
务

L
M

H
H

税
收
理
论
与
实
务

L
M

H
H

选
修

涉
外
经
济
贸
易
实
训

M
H

H
M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2）

H
H

L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劳

M
M

L
M

演
讲
与
口
才

H
H

H
H

教
学
实
践
一
：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合
H

M
H

H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H

H
M

H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H
H

H
商
务
谈
判
与
礼
仪

H
H

M
M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劳

H
L

M
M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专
业
见
习

H
专
业
研
习

M
H

专
业
实
习

M
H

毕
业
论
文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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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经
济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实

务
经
济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H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H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H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H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H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H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M
H

H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M
L

L
L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H
大
学
英
语
Ⅰ
—
Ⅳ

H
H

M
M

公
共
体
育
Ⅰ
—
Ⅳ

H
L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H
L

大
学
计
算
机

H
M

M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
下
）

H
H

H
L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H

L
H

L
线
性
代
数

C
H

L
H

L
创
业
基
础

H
H

H
M

军
事
理
论

H
H

H
H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H

H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M
H

H
选
修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L
L

H
H

H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经
济
学
专
业
导
论

H
L

L
L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M
H

H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H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H
M

H
计
量
经
济
学

H
H

H
M

H
金
融
学
○劳

H
H

H
财
政
学
○马

H
H

H
统
计
学

H
H

H
M

H
会
计
学
○马

H
H

H
H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H
L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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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H
H

M
经
济
思
想
史

M
H

H
经
济
史

H
H

H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H
H

L
M

产
业
经
济
学

H
H

H
H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H
H

M
H

发
展
经
济
学

H
H

H
H

国
际
经
济
学

H
L

H
H

选
修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M
H

H
H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M
H

H
H

互
联
网
金
融

M
H

M
M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H
H

H
国
际
金
融

H
M

M
H

货
币
银
行
学

H
H

H
绿
色
金
融

M
M

M
H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M
H

M
H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M

H
理
财
规
划

H
H

M
H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H
H

M
H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H
M

H
大
数
据
经
济
学

M
H

H
H

世
界
经
济
史
○马

M
H

H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M
H

H
市
场
营
销
学

M
H

H
H

电
子
商
务

H
H

H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M
H

L
电
商
实
训
○劳

M
H

M
M

1+
X
职
业
技
能

H
H

H
H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H
H

M
H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概
论

L
M

H
H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应
用

H
M

H
H

SP
SS

应
用

H
H

H
M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M
H

L
H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M
H

L
H

经
济
调
查
与
实
践

M
H

L
M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L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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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营
销
策
划

H
H

H

拓
展

协
同

课
程

必
修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 合
M

L
H

M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 合
M

L
H

M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合
H

M
L

M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H

M
L

M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H

M
L

M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M

L
H

M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 合
H

M
L

M

选
修

经
济
法
学

H
H

H
H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H
H

M
H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H
M

H
M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H

M
L

M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H

M
L

M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 合
M

L
H

M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 合
○ 劳

H
M

L
M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H
H

H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合
○劳

H
L

M
M

商
业
统
计

M
L

M
H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M
H

社
会
实
践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专
业
见
习

H
专
业
研
习

M
H

专
业
实
习

M
H

毕
业
论
文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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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经济学类）

（二）主干课程

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资本论》选读、统计学、会计学、管理学原理、金融学、财政学。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5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公共经济方向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3 59 35.3% 39.33% 26
选修 6 4.00%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2 38 14.67%
37.33%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 10.67% 7
专业选修 选修 18 18 12% 11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6 17 4.00% 11.33% 3
选修 11 7.33% 6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8 —— 12.00% —— 9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15 —— 76.67% —— 54
选修小计 35 —— 23.33% —— 21
合计 150 —— 100.00% —— 75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48.1 —— 32.07% —— 45

实务经济方向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3 59 35.3% 39.33% 26
选修 6 4.00%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2 38 14.67%
37.33%

9
专业核心 必修 16 10.67% 7
专业选修 选修 18 18 12% 11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9.5 17 6.33% 11.33% 7
选修 7.5 5.00% 4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8 —— 12.00% —— 9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18.5 —— 79% —— 58
选修小计 31.5 —— 21% —— 19
合计 150 —— 100.00% —— 77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3.1 —— 35.4% —— 60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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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方向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52 108 90 24 0 0 2周 17 474 27.88
二 141 81 158 29 0 0 0 17 409 24.06
三 141 115 95 41 56 37 0 17 485 28.53
四 209 98 95 24 0 25 0 17 451 26.53
五 35 0 197 58 83 53 0 17 426 25.06
六 35 0 202 36 60 67 0 17 400 23.53
七 18 0 34 0 0 0 12周 17 52 3.06
八 18 0 0 0 0 0 16周 17 18 1.06
合计 849 402 871 212 199 182 30周 136 2688 26.6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实务经济方向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52 108 90 24 0 0 2周 17 474 27.88
二 141 81 158 29 0 0 0 17 409 24.06
三 141 115 95 41 56 37 0 17 485 28.53
四 209 98 95 24 0 25 0 17 451 26.53
五 35 0 197 58 17 116 0 17 423 24.88
六 35 0 202 36 9 150 0 17 432 25.41
七 18 0 34 0 0 0 12周 17 52 3.06
八 18 0 0 0 0 0 16周 17 18 1.06
合计 849 402 871 212 82 328 30周 136 2674 23.06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因本专业前 4学期为大类培养，因此针对全体学生在 2-3 学期开展经济调查、涉外经济

贸易等特色实践。便于学生在了解经济学专业基础上进行公共经济方向和实务经济的分流。第 5学

期开始的实务经济方向学生涉及特色行业认知、实务和实践。

2.要求：

（1）由教师带队，经济学专业学生全体参与，学生外出期间购买全程意外险；

（2）每个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1个实践活动；

（3）活动前撰写行业调查分析一份，了解一定市场与企业背景，不少于 2000字。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行业认知”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3个模块，以“企业开放日”的形式开展。

每个行业模块设置不少于 3家企业，每家企业每次接纳学生不超过 20人。由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

前往企业进行调研学习，通过企业经理实地教学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岗位设置、工作范畴、职业

发展规划等内容。

2.方式：“企业开放日”开展方式如下：

（1）企业情况介绍：负责人介绍企业情况。

（2）岗位设置介绍：学生参观企业部门，了解公司框架结构。

（3）工作内容与职业发展规划介绍：各经理介绍本部门工作范畴和从业经历分享。

（4）双方交流问答：学生自由提问，进一步了解行业及公司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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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导师面试（一对多）：学生依次递交简历并做自我介绍，由企业导师进行面试提问。

以入职面试标准进行，为企业导师制研习做准备。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实务经济方向学生在分流后至少参加 2次“企业开放日”活动，完成企业导师面试，提交行业

调查分析报告，包含行业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内容分析，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设置考

核标准并评分，不少于 3000字。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经济学专业将经济专业实践能力分解成银行综合业务能力、证券资产管理能力、保险综合业务

能力以及期货衍生品投融资能力，联合本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机构共建校企合

作授课课程，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培训学生考取相

关行业从业资格证，最终进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一）协同育人单位

实施企业名单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2 中国光大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3 中国银河证券桂林市中
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4 东方证券桂林市中山中
路证券营业部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校外实践教学
示范基地

5 泰康人寿保险桂林中心
支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

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心支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的合
作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7 国海良时期货桂林有限
公司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具备学科竞赛合作
基础，能接收实习生

五星级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经济学专业与本地金融机构合作开发校企课程，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材编制和课

程建设，设计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从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四个行业分别拓展学生的职业

技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职业能力，提高经济学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质，使经济学专业

的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市场对人才的创新需求，提高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人才需求

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2.要求：学校与经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课程，坚持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核心，采用项目式、模拟

式教学等，将传统课程延伸到社会，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以及金融企业的从业人员共同负责课程

方案的编制与实施。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鼓励高校和企业整合双方资源，建设联合教学基地平台。

打造实习实训基地，构建基于产业发展和创新需求的实践教学和实训实习环境。构建专业类或跨专

业类实践教学平台。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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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五学期
第 10～17周 8周

银行行业认知○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证券行业认知○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证券公司实务○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证券跟岗实践○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六学期
第 10～17周 8周

保险公司实务○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保险行业认知○合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保险跟岗实践○合○劳 必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第七学期
第 10～17周 8周

期货公司实务○合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期货行业认知○合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期货跟岗实践○合○劳 选修 采用企业导师为主进行指导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以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分：考

核分=5：5的分数比例的比例形式确定总成绩。

平时分包括：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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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经
济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公
共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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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211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3
38
.4

14
.6

11
32

74
7

38
5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9

44
.4

14
.6

12
34

84
9

38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8
21

经
济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0
0.
5

12
0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4
4

0
68

68
0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上
）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下
）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1.
5

0.
5

34
22

12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7
71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2
2

0
34

34
0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7
81

经
济
思
想
史

2
2

0
34

34
0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91

经
济
史

2
2

0
34

34
0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8
01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2
2

0
34

34
0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资
本
论
》
导
读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5
11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2
1.
5

0.
5

51
39

12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区
域
经
济
学
》

ZB
35
00
10
71

发
展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9
51

国
际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8
31
.5

6.
5

77
7

58
6

19
1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21
4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2
1

1
51

26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2
1

1
51

26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4
41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2
2

0
34

34
0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1
1

0
17

17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0
34

34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21

货
币
银
行
学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0
11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7
91

大
数
据
经
济
学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8
61

世
界
经
济
史
○马

2
2

0
34

34
0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世
界
经
济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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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学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

2
1.
5

0.
5

34
22

12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11

电
商
实
训
○劳

2
0

2
50

0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2

0
50

50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71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8
8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概
论

1
1

0
17

17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50
0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应
用

1
0

1
25

0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51

26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3
81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法
律
法
规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59
91

经
济
调
查
与
实
践

2
1.
5

0.
5

34
22

12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1.
5

0.
5

34
22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91

营
销
策
划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8
14

4
30
5

19
3

11
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6

45
.5

10
.5

10
82

77
9

30
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78
21

数
理
经
济
分
析

1.
5

1
0.
5

34
22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78
31

经
济
数
据
挖
掘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22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12
21

国
际
贸
易
理
论
与
实
务

1.
5

1
0.
5

34
22

12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38
51

税
收
理
论
与
实
务

1.
5

1
0.
5

34
22

12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4

2
17
0

11
0

60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2
22

涉
外
经
济
贸
易
实
训

1
0

1
25

0
2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4
92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2 ）

2
1.
5

0.
5

34
22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2
0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劳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0
2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2

0
34

34
0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3
81

经
济
法
学

2
2

0
34

34
0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Y
X
35
00
75
21

教
学

实
践

一
：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合

1
0

1
25

0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8
11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2
2

0
34

34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0
1.
5

37
0

3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Y
X
35
00
32
91

商
务
谈
判
与
礼
仪

2
2

0
34

34
0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2
7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合
○劳

2
1

1
34

9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1
8

3
20
2

90
11
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7

12
5

37
2

20
0

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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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0

18
30

周
0

30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0
18

30
周

0
30

周

必
修

合
计

11
5

73
.9

41
.1

20
79

学
时
+3
0

周
14
43

63
6
学

时
+3
0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5
28

7
38
5

22
4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5
0

99
.4

18
50
.6

28
86
0
学

时
+3
0

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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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6
88

学
时
+

30
周



经
济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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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6
1

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

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34

—
—

34
3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3
38
.4

14
.6

11
32

74
7

38
5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9

44
.4

14
.6

12
34

84
9

38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216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8
2

1
经
济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0
0.
5

12
0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4
4

0
68

68
0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9

12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上
）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9

12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下
）
》
（
第
二
版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1.
5

0.
5

34
22

12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7
71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2
2

0
34

34
0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7
81

经
济
思
想
史

2
2

0
34

34
0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91

经
济
史

2
2

0
34

34
0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8
01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2
2

0
34

34
0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资
本
论
》
导
读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5
11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2
1.
5

0.
5

51
39

12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区
域
经
济
学
》

ZB
35
00
10
71

发
展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9
51

国
际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8
31
.5

6.
5

77
7

59
6

18
1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21
4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2
1

1
51

17
34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4
41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2
2

0
34

34
0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1
1

0
17

17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0
34

34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21

货
币
银
行
学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0
2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0
11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7
91

大
数
据
经
济
学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8
61

世
界
经
济
史
○马

2
2

0
34

34
0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世
界
经
济
史
》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学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2

0
34

34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2
1

1
34

17
17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0
11

电
商
实
训
○劳

2
0

2
34

0
3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0

2
50

0
5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1
71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2
2

0
34

34
0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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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8
8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概
论

1
1

0
17

17
0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50
0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应
用

1
0

1
34

0
3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59
91

经
济
调
查
与
实
践

2
1.
5

1
34

17
17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2

0
34

34
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91

营
销
策
划

2
2

0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8
14

4
30
5

19
3

11
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6

45
.5

10
.5

10
82

78
9

29
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 合
0.
5

—
—

0.
5

12
—
—

12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0

8
19
9

0
19
9

选
修

Y
X
35
00
78
11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2
1

1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0

1
17

0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0
1.
5

37
0

3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42
7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合
○劳

2
1

1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5
41

证
券
投
资
案
例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13
81

经
济
法
学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务
班

Y
X
33
00
56
61

商
业
银
行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合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7

2
15
9

17
14
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7

7
10

35
8

17
34
1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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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6
6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0

18
30

周
0

30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0
18

30
周

0
30

周

必
修

合
计

11
7

69
.9

47
.1

21
08

学
时
+3
0

周
13
43

76
5
学

时
+3
0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3
27

6
56
6

31
2

25
4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5
0

96
.9

53
.1

26
74

学
时
+3
0

周
16
55

10
19

学
时

+3
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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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68
21

经
济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0
0.
5

12
0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原
理
○马

2
1.
5

0.
5

34
22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4
4

0
68

68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
第
二
版
）

必
修

小
计

6.
5

5.
5

1
11
4

90
24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5

5.
5

1
11
4

9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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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6
.7
5

19
.1
5

7.
6

47
4+
2

周
34
2

13
2+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7
5

19
.1
5

7.
6

47
4+
2

周
34
2

13
2+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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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2
5

7.
25

3
22
2

14
1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上
）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劳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3
91

经
济
史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1
11
9

90
29

选
修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48
8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概
论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50
01

经
济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应
用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学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77
91

大
数
据
经
济
学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68

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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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18
7

15
8

29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2
4

21
4

11
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85

85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2
5

15
.2
5

5
40
9

29
9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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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3
9

12
4

11
5

选 修

224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5
6

14
1

11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马

2.
5

2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下
）
》
（
第
二

版
）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73
29

选 修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59
91

经
济
调
查
与
实
践

2
1.
5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88
61

世
界
经
济
史
○马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世
界
经
济
史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5

0.
5

34
22

1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5

1.
5

13
6

95
41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展
业
类

Y
B
35
00
12
21

国
际
贸
易
理
论
与
实
务

1.
5

1
0.
5

34
22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1
0.
5

34
22

12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2
22

涉
外
经
济
贸
易
实
训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13
81

经
济
法
学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10
21

保
险
学
原
理
○劳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59

34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5

3
1.
5

93
56

3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0

0
0

0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10
.2
5

5.
5

37
5

21
9

15
6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4.
5

1.
5

11
0

73
3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7
5

15
.7
5

7
48
5

29
2

19
3

225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77
81

经
济
思
想
史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0
71

发
展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3.
5

0.
5

85
73

12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21
41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2
1

1
51

26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合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2
1.
5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26
2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5

1.
5

11
9

9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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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应
用
技
能
类

Y
X
35
00
32
91

商
务
谈
判
与
礼
仪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Y
X
35
00
75
21

教
学
实

践
一
：

团
队

素
质

拓
展
训

练
○合

1
0

1
25

0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0
1

25
0

25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7
.2
5

12
.7
5

4.
5

35
8

24
8

11
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3

2
93

56
3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2
.2
5

15
.7
5

6.
5

45
1

30
4

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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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
公
共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8
01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资
本
论
》
导
读
（
第
二
版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5
11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区
域
经
济
学
》

必
修

小
计

9
7.
5

1.
5

18
7

14
1

46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2
1

1
51

26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60
11

电
商
实
训
○劳

2
0

2
50

0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51

26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1.
5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2

2
68

56
1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9.
5

3.
5

25
5

19
7

5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78
21

数
理
经
济
分
析

1.
5

1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38
51

税
收
理
论
与
实
务

1.
5

1
0.
5

34
22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2

1
68

44
24

选 修
专
业
特
色
类

Y
X
35
00
78
11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2
2

0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34
92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2）

2
1.
5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68

3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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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4
2

13
6

83
53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9.
75

2.
5

27
3

20
3

7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5

3
15
3

11
2

41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2
5

14
.7
5

5.
5

42
6

31
5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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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学
期
】
（
实
务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8
01

《
资
本
论
》
选
读
○马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资
本
论
》
导
读
（
第
二
版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劳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5
11

区
域
经
济
学
○马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区
域
经
济
学
》

必
修

小
计

9
7.
5

1.
5

18
7

14
1

46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劳

2
1

1
51

26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64
91

广
西
金
融
前
沿

1
1

0
17

17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60
11

电
商
实
训
劳

2
0

2
50

0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51

26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26
01

财
经
应
用
文
写
作

2
1.
5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2

2
68

56
1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9.
5

3.
5

25
5

19
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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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6
81

银
行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6
91

证
券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6
71

证
券
公
司
实
务

○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11

证
券
跟
岗
实
践

○ 合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0

4
99

0
99

选 修

专
业
特
色
类

Y
X
35
00
78
11

教
学
实

践
二
：

经
济

学
前

沿
问
题

分
析

2
2

0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X
35
00
37
81

商
业
统
计

1
—
—

1
17

—
—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17
1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2
4

13
3

17
11
6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3
.2
5

7.
75

5.
5

30
4

15
9

14
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1
9

90
29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2
5

12
.7
5

7.
5

42
3

24
9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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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
公
共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9
51

国
际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7
71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7
0

12
9

41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29
21

货
币
银
行
学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20
91

营
销
策
划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5

1
10

.5
23
8

20
2

36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特
色
类

Y
B
35
00
78
31

经
济
数
据
挖
掘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22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1
0.
5

34
22

12

选 修

工
具
知
识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0
1.
5

37
0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Y
X
35
00
42
7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合
○劳

2
1

1
34

9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53
7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劳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3

1
93

43
5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4
1.
5

12
7

6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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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9.
25

7.
25

2
22
2

16
9

53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8

1
17
8

12
8

5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8
.2
5

15
.2
5

3
40
0

29
7

10
3

233



【
第
六
学
期
】
（
实
务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1.
5

1
0.
5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9
51

国
际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7
71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2
2

0
34

34
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2
1.
5

0.
5

51
39

12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7
0

12
9

41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5
00
29
21

货
币
银
行
学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类

ZX
33
00
58
51

绿
色
金
融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知
识
类

ZX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ZX
35
00
20
91

营
销
策
划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0
68

6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5

11
1.
5

23
8

20
2

36

必
修

实
务
班

Y
B
33
00
57
21

保
险
公
司
实
务

○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31

保
险
行
业
认
知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57
41

保
险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0

4
10
0

0
10
0

选 修
应
用
技
能
类

Y
X
35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1.
5

0
1.
5

37
0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应
用
技
能
类

Y
X
35
00
42
71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合
○劳

2
1

1
34

9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5

1
0.
5

59
9

5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5

1
4.
5

15
9

9
15
0

23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7
5

6.
25

5.
5

28
8

14
7

14
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6
0.
5

14
4

94
5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8
.2
5

12
.2
5

6
43
2

24
1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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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公
共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14
41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30
11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ZX
35
00
71
71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2

0
50

50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0

34
34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66
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23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8.
25

2.
25

6
52
+1
2

周
52

12
周

237



【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经
济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财
会
类

ZX
35
00
14
41

企
业
财
务
管
理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23
71

理
财
规
划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证
券
类

ZX
35
00
30
11

期
权
期
货
投
资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ZX
35
00
71
71

绿
色
经
济
与
中
国
实
践

2
2

0
34

34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特
色
类

ZX
35
00
68
61

1+
X
职
业
技
能

2
2

0
50

50
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0

34
34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选 修
实
务
班

Y
X
33
00
57
51

期
货
公
司
实
务

○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61

期
货
行
业
认
知

○合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7
71

期
货
跟
岗
实
践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50
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66
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4

周
—
—

1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0
6

12
周

0
12

周

23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1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8.
25

2.
25

6
52
+1
2

周
52

12
周

239



【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
B3
90
08
69
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
B3
90
09
50
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0
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2
28
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9
66
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
B3
90
08
74
1

毕
业
论
文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0
0

10
16

周
0

16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0
10

16
周

0
16

周

本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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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经济学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李志献（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郭德兵（桂林旅游学院，副教授）

张振华（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副教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李志献（经济学专业副教授）

冉雪婷（经济学专业助教）

毕业生代表：

李振兵（2014级经济学专业，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梧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

钟京森（2015级经济学专业，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分行，业务部经理）

潘丽晶（2016级经济学专业，深圳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高年级学生代表：

黄晨妍（2021级经济学专业）

叶承杰（2021级经济学专业）

宋烨豪（2021 级经济学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戴劲松（东方证券桂林营业部,投资顾问）

周 旺（中国银河证券桂林营业部，投资顾问）

企业行业代表：

刘 振（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

唐利刚（桂林利源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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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张欣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于 2005年设立，在 2022年广西区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中获评四星，

2024年获评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配备优秀教师队伍，其中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50%，海外

留学经历教师占比 75%。拥有跨境商务综合实训室、金融科技实训室等多个实训场所。与广西自贸

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浙江名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优质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共建有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22家。专业依托校企合作平台以及校内多学科资源协同育人优势，形成核心课程的学科竞赛

群教学特色，助力培养学生的业务实践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近 20年来，专业培养毕业生千余人，

就业涵盖数字贸易背景下外贸企业的转型发展及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现代国际贸易各个领域，为

社会持续培养输送优秀人才。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结合桂林学院发展应用型人才定位，培养适应立足广西、面向东盟，了解国内外经济、

贸易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掌握商务经营活动中的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技巧、商务沟通能力和跨境

电商运营技能，具有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信息搜集能力，具备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分

析和处理的能力，能够胜任外贸公司业务专员、跨境电商企业产品运营专员等工作，具有国际视野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根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 年左右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

如下：

1.职业素养。热爱祖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

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解从事国内外经济与贸易活动的

法律法规和惯例；掌握科学常识和现代科技发展趋势；具有全球化视野和跨文化素养。

2.职业知识。熟练运用从事国内外经贸活动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与写作等工具性知识；牢固

掌握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充分了解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专业知识。

3.职业能力。深入了解跨境商贸活动基本特征与规律，熟悉各类外贸单据制作，具备扎实的外

贸市场分析和决策能力；具备跨境电商平台操作、网络营销、跨境电商推广和销售的能力。

4.职业创新。具备进取意识和探索精神，拥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创业能力；能根据国际经济与

贸易发展趋势与职业发展需求主动更新、优化和提升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水平, 逐步成长为优秀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

5.职业成就。能够在外贸行业、跨境电商行业等相关行业从事经营管理等岗位。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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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理想信念：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2遵纪守法：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
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

1-3思想素质：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4体质健康：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跨学科知识：了解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和
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掌握科学常识，具有追求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的意识。

2-2专业基础知识：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熟悉国内外经济与贸易相关法律
法规，熟悉商务活动的业务内容、业务流程以及商务文书的中外文写作规范；掌握跨境电商及新媒
体运营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2-3工具性知识：从事本专业学术研究和实务操作所必需的数学、外语、计算机、互联网等相关知
识。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问题处理和实践：具备洞察问题、提炼问题、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研究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3-2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具备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能力，具备进取意识和探索精神，拥有相应的
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研究能力。

3-3跨文化交流：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养成尊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及风俗等的良好素养，
在读、说、听、写、译等方面熟练掌握 1门外语。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行业发展动态：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熟悉跨国商贸行业规范，了解国内外商务贸易发展动态。

4-2上岗能力：能够从事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等工作，具备外贸基础知识、跨境电商运营能力。承
担外贸业务员或跨境电商运营专员相关岗位职责。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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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H
L

M
课
证
融
通
（
2 ）

○合
H

M
H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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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毕
业
要
求

1 ：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2 ：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3 ：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4 ：
职
业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3.
1

3.
2

3.
3

4.
1

4.
2

企
业
营
销
策
划

H
H

L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L
H

H

实
践

创
新

课
程

必 修

军
事
技
能

L
H

H
社
会
实
践

M
M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M
M

H
M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M
H

H
专
业
见
习

M
M

M
H

专
业
研
习

M
M

M
H

专
业
实
习

M
M

M
H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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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经济学（经济与贸易类）

（二）主干课程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商务谈判、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

国际经济学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53 59 33.13% 36.88% 28
选修 6 3.75%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23
61.5

14.38%
38.44%

11
专业核心 必修 13 8.13% 6
专业选修 选修 26 15.94% 16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3.5 21.5 8.43% 13.43% 8
选修 8 5.00% 5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8 —— 11.25% ——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5 —— 75.00% —— 62
选修小计 39.5 —— 25.00% —— 24
合计 160 —— 100.00% —— 86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48.6 —— 29.00% —— ——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52 108 135 29 0 0 2周 17 524 30.82
二 141 81 161 17 0 0 0 17 400 23.53
三 158 81 170 42 18 16 0 17 485 28.53
四 209 98 111 59 34 37 0 17 548 32.24
五 35 0 188 33 138 32 0 17 426 25.06
六 35 0 128 25 51 50 0 17 289 17.00
七 18 0 0 25 17 1217 周 17 77 4.53
八 18 0 0 0 0 0 16周 17 18 1.06
合计 866 368 893 230 258 152 30周 136 2767 20.34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程）。

六、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将外贸实践能力分解成外贸综合业务能力、跨境电商运营能力及银行综合

业务能力，联合本地外贸企业、电商企业、金融机构共建校企合作授课课程，同时在企业全程指导

和参与下组建学科竞赛群以提高课程实践水平，培训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最终进入外贸、跨境电

商企业进行实习或入职，形成“校企人才培养与输出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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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同育人单位

企业名单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位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
是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国
有全资子公司。有资深对外贸易专家若干，有大
型会议室，可供相关见习、教学用。

2 浙江名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论文

旗下杭州狂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淘跨境），
有大型会议室，可供相关见习、实习会议用。

3 中国银行桂林分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能接收实习生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支行
专业研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5 华贸通供应链（深圳）有限公司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6 桂林诚顺物流有限公司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7 深圳鑫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有实训场地，能接收实习生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通过校企共建课程，联合授课，引导企业的行业专家参与课程建设，提高专业课程的

实践水平。开拓学校教师视野，提高学校整体师资水平；使学生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

早地适应职场要求，提高就业能力。

2.要求：校企合作共建课程，坚持大学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原则，要求大学的专任教 师

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积极引导国际贸易、跨境电商领域的行

业专家等参与到课程建设与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校企互动人才培养方式，丰富校企合作培养的内

涵，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1.主要内容与方式

在企业开展的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属性 教学方式

第一学期第 12周 1 周 专业见习：国际贸易领域合规建设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第二学期第 12周 1 周 专业见习：国际贸易流程及单证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第三学期 7-9月 12 周 专业实习：外贸实操训练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第四学期第 1- 10周 10 周 专业实习：顶岗实习 必修 采用双导师制进行指导

校企联合讲授课程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

分

学时
备注

YB33004071 外贸基础实训○合 必修
YB35002931 电子商务 必修
YB35003251 国际物流○合 必修

1.5 

  2
1.5

总学时

37
34
34

企业导师授课
学时
30
30
30

专任教师授课
学时
7
4
4

YB35003131 进出口贸易操作实训○合 必修
合计

2 

7
50
155

40
130

10 

25

平时分涵盖：出勤率 30%、作业成绩 30%、实践活动成绩 40%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考核办法：联合培养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企业专家考核的方式开展，注重过程考核，采用平时

分：考核分=5：5的分数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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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形式：院企共同安排创新考核形式，制定考核标准，符合非命卷考核课程规范。

七、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253



附
表
：

国
际
经
济
与
贸
易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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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255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3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3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34

17
17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3
37
.4

15
.6

11
32

76
4

36
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
—

10
2

10
2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9

12
34

86
6

36
8

43
.4

15
.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2
05
21

国
际
经
济
与
贸
易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马

2.
5

2.
5

—
—

42
42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劳
○马

2.
5

2.
5

—
—

42
42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上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劳
○马

2.
5

2.
5

—
—

42
42

—
—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下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11

会
计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2.
5

2
0.
5

51
34

17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马
○劳

2
1

1
34

18
16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劳

2
2

—
—

34
34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72
11

国
际
贸
易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0
81

服
务
贸
易

2
2

—
—

34
34

—
—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2
31

国
际
贸
易
实
务
○劳

2
2

—
—

34
34

—
—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2
51

国
际
商
法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3
2

1
51

34
17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6
32
.5

3.
5

63
1

55
2

79

选 修

工
具
类

ZX
35
00
41
91

基
础
口
语
（
1 ）

1.
5

1
0.
5

34
17

17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2
01

基
础
口
语
（
2）

1.
5

1
0.
5

34
17

17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1.
5

1
0.
5

34
17

17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2）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61
21

会
展
商
务
英
语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61

经
贸
应
用
文
写
作

1.
5

1.
5

—
—

26
26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24
01

国
际
贸
易
地
理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11

跨
境
商
务
沟
通
（
双
语
）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88
61

世
界
经
济
史

—
—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4
11

跨
国
公
司
经
营

2
1

34
18

16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5
21

报
关
实
务

1.
5

1.
5

37
—
—

3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4
06
20

数
字
贸
易
概
论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5
01

外
贸
英
语
函
电

1.
5

—
—

1.
5

37
—
—

3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3
3

—
—

51
51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53
7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英
语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256

1.
5

1
—
—

1.
5

26
2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3
04
06
30

广
西
对
外
经
济
专
题

2
2

—
—

34
34

0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1
31

外
贸
制
单
实
训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12
22

涉
外
经
济
贸
易
实
训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0
21

保
险
学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1
00
25
31

越
南
语
（
1 ）

1
—
—

1
25

—
—

2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0
41

投
资
理
财

2
1

1
34

18
16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8
91

越
南
语
（
2）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4
06
40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1

1
34

17
17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ZX
35
00
20
51

现
代
推
销
理
论
与
技
巧

2
1

1
34

18
16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2
11

西
方
商
务
礼
仪

2
1

1
34

18
16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25

—
—

2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41
71

商
务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1

—
—

1
25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43
81

SY
B
创
业

培
训

2
1

1
34

18
16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5

15
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23
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3
00
40
71

外
贸
基
础
实
训
○合

1.
5

—
—

1.
5

37
—
—

37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2

—
—

34
34

—
—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5

1
0.
5

34
18

16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5
00
32
51

国
际
物
流
○合

1.
5

1
0.
5

34
18

16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5
00
31
31

进
出
口
贸
易
操
作
实
训
○合

2
—
—

2
50

—
—

50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1
1

—
—

17
17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Y
B
33
00
42
0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2
2

—
—

34
34

—
—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5
00
41
21

国
际
贸
易
综
合
实
训
○合

2
2

—
—

34
34

—
—

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5

27
4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28
11

网
络
营
销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28
81

证
券
投
资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3
00
75
31

客
户
沟
通
管
理

2
1

1
34

18
16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4
01
15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劳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9
11

商
务
数
据
分
析
○劳

2
—
—

2
50

—
—

50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31
41

企
业
营
销
策
划

1
—
—

1
25

—
—

25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20
49
2

34
1

61
.5

25
.5

52
.5

11
23

89
3

25

257

8
5.
5

13
8

13
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工
具
类

Y
X
33
00
53
31

课
证
融
通
（
1 ）

○合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53
81

课
证
融
通
（
2）

○合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34

18
16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41
11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1
—
—

17
—
—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13
6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1
.5

41
0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0

18
30

周
—
—

30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
—

18
30

周
—
—

30
周

必
修

合
计

12
0.
5

20
37
+

30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9
.5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1 8 16
0 5.
5

258

77
.9

34 11
1.
9

48
.1

73
0

27
67
+

30
周

58
3+
30

20
33

15
1

73
4+
30

周周
14
54

42
.6

5.
5

57
9

17 13
6

27
4

0 13
6



国
际
经
济
与
贸
易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修

读
不

少
于

17
学
时
，
学
生
需
修
读
完

40
个

学
时
可
获
得
本
课
程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3
11

高
等
数
学

C
（
上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2
5

13
.6
5

4.
6

36
0

25
2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2
05
21

国
际
经
济
与
贸
易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41

管
理
学
○马

2.
5

2.
5

—
—

42
42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管
理
学
》

ZB
35
00
16
31

微
观
经
济
学
○劳
○马

2.
5

2.
5

—
—

42
42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上

）
（
第
二

版
）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6
01

市
场
营
销
○劳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7.
5

7
0.
5

13
0

11
8

12
选
修

工
具
类

ZX
35
00
41
91

基
础
口
语
（
1）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5

1
34

17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8
0.
5

16
4

13
5

29

259

0.
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
—

2
2
周

—
—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7
.7
5

20
.6
5

7.
1

49
0+
2

周
37
0

12
0+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5

1
0.
5

34
17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9
.2
5

21
.6
5

7.
6

52
4+
2

周
38
7

13
7+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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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21

高
等
数
学

C
（
下
）

3
3

—
—

51
51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2
5

7.
25

3
22
2

14
1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01

宏
观
经
济
学
○劳
○马

2.
5

2.
5

—
—

42
42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西
方
经
济
学
》
（
下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13
11

会
计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72
11

国
际
贸
易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6.
5

—
—

11
0

11
0

—
—

选 修

工
具
类

ZX
35
00
42
01

基
础
口
语
（
2）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24
01

国
际
贸
易
地
理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10
21

保
险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ZX
35
00
20
51

现
代
推
销
理
论
与
技
巧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5

3
0.
5

68
51

17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9.
5

0.
5

17
8

16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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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5
.7
5

12
.7
5

3
31
5

23
4

81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0.
5

85
68

1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4.
5

20
.2
5

16
.7
5

3.
5

40
0

30
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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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81

概
率
论
与
数
理
统
计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1
1

51
17

34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2
5

6.
25

4
22
2

14
1

81

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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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8.
25

3
23
9

15
8

81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7
41

政
治
经
济
学
○马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概

论
》
（
第
二
版
）

ZB
35
00
72
01

金
融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0
81

服
务
贸
易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5

6
0.
5

11
9

10
2

17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ZX
31
00
25
31

越
南
语
（
1 ）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75
31

商
业
银
行
业
务
与
经
营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0
93
11

跨
境
商
务
沟
通
（
双
语
）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30
41

投
资
理
财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ZX
35
00
42
11

西
方
商
务
礼
仪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4

1
93

68
2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5

10
1.
5

21
2

17
0

4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3
00
70
41

新
媒
体
运
营
与
实
战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3
00
75
31

客
户
沟
通
管
理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2
—
—

34
34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6
.7
5

34
1

24
3

9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12
.2
5

7
4.
5 1

14
4

11
9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7
5

19
.2
5

4
5.
5

85
36
2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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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93
51

线
性
代
数

C
2

2
—
—

34
34

—
—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3
.2
5

9.
25

4
27
3

17
5

98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
—

34
34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1
.2
5

4
30
7

20
9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6
11

统
计
学

2.
5

2
0.
5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2
31

国
际
贸
易
实
务
○劳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4.
5

4
0.
5

85
68

17

选 修

展
业
类

ZX
35
00
20
41

市
场
调
查
与
预
测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ZX
35
00
2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1）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88
61

世
界
经
济
史

1.
5

1.
5

—
—

26
26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28
91

越
南
语
（
2）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24
11

跨
国
公
司
经
营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2.
5

1.
5

85
43

42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5

6.
5

2
17
0

11
1

59

265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Y
B
33
00
40
71

外
贸
基
础
实
训
○合

1.
5

—
—

1.
5

37
—
—

3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5

—
—

1.
5

37
—
—

37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4
01
15
11

Py
th
on

程
序
设
计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28
11

网
络
营
销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5

2
1.
5

71
34

3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15
2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5

42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9
.2
5

8
27
.2
5

13
.2
5

6.
5

19
.7
5

7.
5

39
5 

15
3

54
8

24
3 

11
1 

35
4

19
4

266



【
第
五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7
91

财
政
学
○劳
○马

2
1

1
34

18
1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马
工
程
教
材
：
公
共
财
政
概
论

ZB
35
00
75
51

国
际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5
00
12
51

国
际
商
法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5
00
11
61

国
际
结
算
○劳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7

2
15
3

12
0

33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25
21

报
关
实
务

1.
5

—
—

1.
5

37
—
—

3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4
06
20

数
字
贸
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ZX
35
00
34
91

外
贸
英
语
口
语
（
2）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ZX
35
00
61
21

会
展
商
务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25
01

外
贸
英
语
函
电

1.
5

—
—

1.
5

37
—
—

3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
—

68
6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1
2

22
1

18
8

33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跨
学
科
类

Y
B
35
00
29
31

电
子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B
35
00
15
41

商
务
谈
判

1.
5

1
0.
5

34
18

1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B
35
00
32
51

国
际
物
流
○合

1.
5

1
0.
5

34
18

1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70
32

选 修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72
81

互
联
网
金
融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Y
X
35
00
28
81

证
券
投
资
理
论
与
实
务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Y
X
33
00
53
31

课
证
融
通
（
1）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3
00
89
11

商
务
数
据
分
析
○劳

2
—
—

2
50

—
—

5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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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4

—
—

68
68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1
17
0

13
8

32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2

8
—
—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4
.2
5

11
.2
5

3
27
3

20
8

65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9
9

—
—

15
3

15
3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3
.2
5

20
.2
5

3
42
6

36
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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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35
35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5
00
13
31

计
量
经
济
学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
—

34
34

—
—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10
51

产
业
经
济
学

3
3

—
—

51
51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0
53
7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ZX
35
00
24
61

经
贸
应
用
文
写
作

1.
5

1.
5

—
—

26
26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ZX
33
00
41
71

商
务
面
试
技
巧
与
职
业
礼
仪
实
训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3
04
06
30

广
西
对
外
经
济
专
题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5.
5

1
11
9

94
2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8.
5

7.
5

1
15
3

12
8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31
31

进
出
口
贸
易
操
作
实
训
○合

2
—
—

2
50

—
—

50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Y
B
35
00
37
91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1
1

—
—

17
17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Y
B
33
00
42
01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2
10
1

51
50

选 修

工
具
类

Y
X
35
00
24
81

SP
SS

应
用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Y
X
35
00
29
71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Y
X
33
00
53
81

课
证
融
通
（
2）

○合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Y
X
35
00
63
71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
用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5

3
2

10
1

5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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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7.
25

5.
25

2
15
3

10
3

5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6.
5

1
13
6

11
1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4
.7
5

11
.7
5

3
28
9

21
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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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专
业
类

ZX
35
00
41
31

外
贸
制
单
实
训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类

ZX
35
00
12
22

涉
外
经
济
贸
易
实
训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3
04
06
40

金
融
机
构
与
金
融
市
场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跨
学
科
类

ZX
35
00
52
71

基
础
会
计
实
训

2
1

1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展
业
类

ZX
35
00
43
81

SY
B
创
业
培
训

2
1

1
34

18
1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
—

1
25

—
—

2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
—

1
25

—
—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类

Y
B
35
00
41
21

国
际
贸
易
综
合
实
训
○合

2
1

1
34

17
17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1

1
34

17
17

选 修
展
业
类

Y
X
35
00
31
41

企
业
营
销
策
划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工
具
类

Y
X
33
00
41
11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
1）

（
1）

—
—

8
8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1
1

34
17

1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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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
—

12
周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8.
25

1.
25

52
+1
2

6 7
周

35

  1
2
周

17
+1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25
—
—

2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77
+1
2

1 9.
25

1.
25

 8
周

35
42
+1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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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
—

18
18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
—

18
18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
—

—
—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工
具
类

Y
X
33
00
41
11

硕
士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1
1

—
—

9
9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登
载
成
绩
与
学
分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2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3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0
—
—

10
16

周
—
—

16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
—

10
16

周
—
—

16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1.
25

10
18
+1
6
周

18
16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1
.2
5

1.
25

10
18
+1
6
周

18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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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国
际
经
济
与
贸
易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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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张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主管教学副院长，副教授）负责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蒋团标（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张 欣（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副教授）

蒋旭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副教授）

谭艳斌（保险学专业副教授）

胡乐天（金融学专业副教授）

林耀香（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级经济师）

刘雨婷（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助教）

毕业生代表：

陆昌海（2009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广州科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

苏枝瑜（2013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南宁路行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天伟（2013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桂林市迈特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总调度）

张 斌（201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通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业务经理）

李 丛（2015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雄安首创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

高年级学生代表：

赵欣欣（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陈钰盈（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徐 豪（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林 妍（20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用人单位代表：

余寿科（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钟 婕（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人事主管）

企业行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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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臻（广西颜淡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 威（广西沐光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2024级法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杨庆庆 审订人：陈宗波

一、专业简介

法学专业于 2001年设置并招生，已培养毕业生 2000余名，目前在校生规模 440余人。该专业

是广西民办高校重点支持建设专业、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曾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

法学专业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形成了“高校——法律实务部门”深度双向互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师

资队伍由高校教师与行业专家共同组成，目前自有师资高级职称占比超 50%，自有双师型教师和外

聘行业专家占比超 70%，是一支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科研能力与实务能力较强的队伍。法

学专业校内建有模拟法庭实训中心、智慧教室、远程教学观摩教室、法律诊所实训室和法学职业技

能综合实训室等实训场地，拥有北大法宝、法信等法学数据库，签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0余家，能

够满足法学应用人才培养的需求。自办学以来，秉承“至善”办学理念，主要为区内国家行政机关、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企业法务部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毕

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就业前景良好。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在尊重学校办学宗旨定位基础上，本专业立足桂林，服务广西法治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

兼修，践行明法笃行、知行合一，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与

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能较熟练地应用有关法律知识办理法

律事务，解决法律纠纷，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坚守职业道德、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质量应用型法律人才。

本专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整体上分为两个大方向：应用法学方向、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1.应用法学方向

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将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与法学知识相融合，为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

和技能体系，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

应用法学方向从第五学期开始，在专业选修模块开设学科交叉融合选修课，包括数字法治课程

模块、涉外法治课程模块、金融法课程模块，满足学生毕业深造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学生可以结合

自己的需求，完整学习其中一个课程模块。

数字法治是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该课程模块重点关注数字领域中的数据法原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人工智能法学、网络犯罪治理等内容。帮助学生掌握

数字法治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能够分析和解决数字领域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涉外法治课程模块结合广西区内东盟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开设了东盟法、越南语、泰语等课

程，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具有一定的语言基本功，能够主动融入东盟

区域法律服务体系的专业人才。

金融法课程模块是为了满足金融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主要开设金融学、金融法、税法、证

券法、保险法、会计学等课程。通过课程群的选修，帮助学生了解金融法务行业，掌握基础金融法

律知识和相关金融业务知识，为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金融行业、政府机关、审计监察部门、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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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以及其它社会中介组织提供专业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2.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该方向课程授课以校企合作单位为主，以实践教学课程形式进行，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行业专家根据授课课程，结合自身的业务经验，以真实案例为素材，通过讲解操作规程及注意要点，

处理思路、策略和技巧，指导学生如何开展业务，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实务操作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创新解决问题能力。该类课程以行业专家授课为主，校内教师辅助进行教学管理。结课时，

授课专家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及展示水平，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

该方向的目的是为了搭建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快速通道，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法律实务，

快速进入法律实务行业，提升本专业毕业生的职业优势和社会竞争力。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定位，对学生毕业 5年后的职业发展预期目标分解如下：

1.政治素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容，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法律

职业认同感，能够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专业知识。掌握法学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熟练掌

握法学专业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形成较为合理的整体性知识体系。深度理解法律适用原则和

适用规律，全面掌握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深入习得法律实务的基本技能。能向数字法治领域、涉

外法治领域和金融法领域不断拓展。

3.专业能力。掌握法学专业核心技能，能够全面地分析法律问题、熟练地处理法律事务，能够

在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开展

工作。

4.职业素养。具备良好的书面表达与口头沟通技巧，秉持团队协作的职业理念。掌握科学方法

应用，拥有扎实的专业底蕴，具备求实创新的职业精神、公正品质、全局意识和中观视野。初步具

备资源整合与一体化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5.职业发展。熟练掌握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熟悉法律法规，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形成职业优

势。

（二）毕业要求

毕业能力要求及其指标点分解：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1：
素质要求

1-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2掌握法学专业的思维方法或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1-3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4学生身心健康，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

毕业要求 2：
知识要求

2-1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知识储备。

2-2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掌握法学专业课基础理论和法学专业知识，熟悉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和国际规则。

2-3 学习专业类其他相关知识，构建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2-4 （该指标点仅应用法学方向适用）从涉外法治、数字法治和金融法三个模块任选其一学习，
了解有关东盟组织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相关法律规则和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发展基本动态，具备一
门外语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或了解与数字法治相关的法学、大数据基本原理、互
联网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数字法治思维；或了解金融法务行业及其发展趋势，掌握金融基础理
论知识，熟悉金融法律法规，具有金融法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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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名称及能力描述

毕业要求 3：
能力要求

3-1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或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

3-2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具备综合应用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3-3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或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

3-4 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

毕业要求 4：
职业要求

4-1具备法律职业精神，拥有良好的书面表达与口头沟通技巧，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有效沟通，
协作共事。

4-2具有法律职业思维，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发现、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

4-3遵守法律职业规范，了解诉讼实务或非诉讼实务，能从事法律职业相关的基础性工作。

4-4具备法律职业伦理，坚持求实创新的精神和公正品质，崇尚法律。

毕业要求 5：
发展要求

5-1能结合学习目标和就业愿景，制订并实施个人学习计划和专业发展规划。

5-2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能够主动运用法律检索等多种手段和方法获取
知识，了解国内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的最新发展，进行知识更新。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见附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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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法
学
专
业
培
养
目
标
与
毕
业
要
求
的
支
撑
关
系
矩
阵

培
养
目
标

1
政
治
素
养

培
养
目
标

2
专
业
知
识

培
养
目
标

3
专
业
能
力

培
养
目
标

4
职
业
素
养

培
养
目
标

5
职
业
发
展

毕
业
要
求

1
素
质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1：
理
想
信
念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
思
维
素
养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3：
优
秀
品
格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4 ：
身
心
健
康

√

毕
业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1：
综
合
知
识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基
础
课
程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3 ：
其
他
知
识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4：
选
修
模
块

√

毕
业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1 ：
学
习
能
力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实
践
技
能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3：
创
新
能
力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4 ：
工
具
运
用

√
√

毕
业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1：
职
业
精
神

√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
职
业
思
维

√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3：
职
业
规
范

√
√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4 ：
职
业
伦
理

√
√

√

毕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1：
个
人
规
划

√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
学
习
理
念

√

培
养
目
标

毕
业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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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M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M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M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M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M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M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H

M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L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大
学
英
语
Ⅰ
-Ⅳ

M
H

H
公
共
体
育
Ⅰ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L
H

大
学
计
算
机

H
H

M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M
军
事
理
论

H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M

选
修

课
程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H
M

H
人
文
社
科

H
M

H
理
工
科
技

H
M

H
体
美
劳
育

H
M

H
第
二
课
堂

H
M

H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马

H
M

M
法
学
专
业
导
论

M
M

H
中
国
法
律
史
○马

M
H

M
法
理
学
○马

H
M

M
宪
法
学
○马

L
H

M
民
法

I（
总
则
）
○马

H
M

M
刑
法

I○马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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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刑
法

II
○马

H
M

M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I○马
H

M
M

民
事
诉
讼
法
○马

H
M

M
刑
事
诉
讼
法
○马

H
M

M
L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Ⅱ
○马

H
M

M
国
际
法
○马

H
M

L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L
H

M
经
济
法
○马

H
M

L
知
识
产
权
法
○马

M
H

M
L

商
法
○马

H
M

M
国
际
私
法
○马

H
M

M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H
M

M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证
据
法

H
M

M
民
法
Ⅱ
（
物
权
）
○马

H
M

M
民
法
Ⅲ
（
合
同
）
○马

H
M

M
民
法
Ⅳ
（
婚
姻
家
庭
）
○马

L
H

M
民
法
Ⅴ
（
侵
权
责
任
）
○马

H
M

M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H
M

M
犯
罪
学

M
H

L
环
境
资
源
法

H
M

M
旅
游
法

H
H

H
西
方
刑
法
学

L
H

H
M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H
H

M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L
L

M
法
学
学
科
前
沿

M
M

H
法
律
社
会
学

M
H

M
H

数 字 法 治 课 程

数
据
法
原
理

H
H

M
L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H
H

M
L

网
络
安
全
法

H
H

M
L

电
子
商
务
法

H
H

M
L

人
工
智
能
法
学

H
H

M
L

网
络
犯
罪
治
理

H
H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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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涉 外 法 治 课 程

英
语
听
说

M
H

H
实
用
越
南
语
（
1）

M
H

H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1）

M
H

H
东
盟
法

M
H

M
国
际
贸
易
法

M
H

M
国
际
投
资
法

M
H

M
英
语
读
写

M
H

H
实
用
越
南
语
（
2 ）

M
H

H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2 ）

M
H

H
国
际
商
事
仲
裁
理
论
与
实
践

H
H

M

金 融 法 课 程

金
融
法

H
M

M
税
法

H
M

M
证
券
法

H
M

M
会
计
学

H
H

M
金
融
学

H
H

M
保
险
法

H
M

M

拓
展

协
同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立
法
法

L
H

M
商
标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劳

L
H

M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H
H

H
法
律
英
语

L
M

H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H
M

M
法
律
逻
辑
学

M
H

H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H
M

M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H
M

M

选
修

课
程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M
H

L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劳

M
M

L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L
H

M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M
H

H
H

H
公
益
诉
讼

M
M

H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H
H

H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M
M

H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H
H

H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H
H

H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M
H

L
智
慧
司
法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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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军
事
技
能

H
H

M
社
会
实
践

H
H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M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H
专
业
见
习

H
H

H
H

H
专
业
研
习

H
H

H
H

专
业
实
习

H
H

M
H

H
H

毕
业
论
文
（
或
毕
业
设
计
等
）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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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对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支
撑
矩
阵
图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通
识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形
势
与
政
策

H
M

M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H
H

M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H
H

M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H
H

M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M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H
H

M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H
H

M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L

H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M
H

大
学
英
语
Ⅰ

-Ⅳ
M

H
H

公
共
体
育
Ⅰ

-Ⅳ
H

H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L
H

大
学
计
算
机

H
H

M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H
H

M
军
事
理
论

H
M

L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H
M

M

选
修

课
程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H
M

H

人
文
社
科

H
M

H

理
工
科
技

H
M

H

体
美
劳
育

H
M

H

第
二
课
堂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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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马

H
M

M

法
学
专
业
导
论

M
M

H

中
国
法
律
史
○马

M
H

M

法
理
学
○马

H
M

M

宪
法
学
○马

L
H

M

民
法

I
（
总
则
）
○马

H
M

M

刑
法

I
○马

H
M

M

刑
法

I
I○马

H
M

M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I
○马

H
M

M

民
事
诉
讼
法
○马

H
M

M

刑
事
诉
讼
法
○马

H
M

M
L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Ⅱ
○马

H
M

M

国
际
法
○马

H
M

L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L
H

M

经
济
法
○马

H
M

L

知
识
产
权
法
○马

M
H

M
L

商
法
○马

H
M

M

国
际
私
法
○马

H
M

M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H
M

M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类

证
据
法

H
M

M

民
法
Ⅱ
（
物
权
）
○马

H
M

M

民
法
Ⅲ
（
合
同
）
○马

H
M

M

民
法
Ⅳ
（
婚
姻
家
庭
）
○马

L
H

M

民
法
Ⅴ
（
侵
权
责
任
）
○马

H
M

M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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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犯
罪
学

M
H

L

环
境
资
源
法

H
M

M

旅
游
法

H
H

H

西
方
刑
法
学

L
H

H
M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H
H

M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L
L

M

法
学
学
科
前
沿

M
M

H

法
律
社
会
学

M
H

M
H

技 能 强 化 类 课 程

法
律
基
本
实
务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M
M

H

法
律
文
书
制
作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M
M

H

合
同
写
作
与
审
查
实
务
○合
○劳

M
M

H

非
诉
讼
业
务
能
力
训
练
○合
○劳

M
M

H

民
商
事
案
件
调
解
实
务
○合
○劳

M
M

H

法
律
业
务
谈
判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H
M

M

档
案
整
理
与
证
据
收
集
实
务

○合
○劳

M
H

M

数
据
法
原
理

L
H

H

电
子
商
务
法

L
H

M

国
际
贸
易
法

L
H

M

国
际
投
资
法

L
H

M

拓
展

协
同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立
法
法

L
H

M

商
标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劳

L
H

M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H
H

H

法
律
英
语

L
M

H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H
M

M

286



教
学

环
节

毕
业
要
求
及
其
指
标
点

1
素
质
要
求

2
知
识
要
求

3
能
力
要
求

4
职
业
要
求

5
发
展
要
求

1.
1

1.
2

1.
3

1.
4

2.
1

2.
2

2.
3

2.
4

3.
1

3.
2

3.
3

3.
4

4.
1

4.
2

4.
3

4.
4

5.
1

5.
2

法
律
逻
辑
学

M
H

H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H
M

M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H
M

M

选
修

课
程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M
H

L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劳

M
M

L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L
H

M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M
H

H
H

H

公
益
诉
讼
○劳

M
M

H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H
H

H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M
M

H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H
H

H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H
H

H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M
H

L

智
慧
司
法

M
H

M

实
践

创
新

必
修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军
事
技
能

H
H

M

社
会
实
践

H
H

H
H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H
M

H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H
H

H

专
业
见
习

H
H

H
H

H

专
业
研
习

H
H

H
H

专
业
实
习

H
H

H
H

H
M

H
H

H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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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法学（法学类）

（二）主干课程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10+X”分类设置模式。“1”指“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10”

指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 10门专业必修课，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和法律职业伦理。“X” 指根据办学特色

开设的其他专业必修课，包括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五门课程。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可根据完成学分修读实际，提前或延迟 1年

毕业）。

（二）学位授予

本专业修满 160学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应用法学方向）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3 49 26.88% 30.63% 24
选修 6 3.75%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30
72

18.75%
45%

14
专业核心 必修 15 9.38% 5
专业选修 选修 27 16.88% 37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4 21 8.75% 13.13% 8
选修 7 4.38% 1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18 18 11.25% 11.2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0 120 75.00% 75.00% 59
选修小计 40 40 25.00% 25.00% 51
合计 160 160 100% 100.00% 105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55.1 —— 34.43% —— ——

课程平台/模块

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课程性质 学分数 学分分布比例 课程门数

通识教育平台
必修 43 49 26.88% 30.63% 24
选修 6 3.75% 4

专业教育
平台

专业基础 必修 30 18.75
68.5

%
42.81%

14
专业核心 必修 15 9.38% 5
专业选修 选修 23.5 14.69% 25

拓展协同平台
必修 14 18.5 8.75% 11.56% 8
选修 4.5 2.81% 13

实践创新平台 必修 24 24 15% 15% 8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必修、选修课占比）

必修小计 126 126 78.75% 78.75% 59
选修小计 34 34 21.25% 21.25% 41
合计 160 160 100% 100.00% 93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63.1 —— 39.43% —— ——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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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应用法学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1 108 153 12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07 98 143 44 34 25 0 17 451 27
三 124 81 216 90 0 0 0 17 511 30
四 141 98 144 60 54 14 0 17 511 30
五 35 0 168 87 79 82 0 17 451 27
六 35 0 184 88 71 81 0 17 459 27
七 18 0 40 28 0 0 12周 17 86 5
八 18 0 0 0 —— —— 16周 17 18 1
合计 679 385 1048 409 241 199 30周 136 2961 22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

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项目

学期

通识教育平台
（学时）

专业教育平台
（学时）

拓展协同平台
（学时）

实践创新平台
（周）

教学
周数

总学
时数

周平均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理论 实践 集中性实践

一 201 108 153 12 0 0 2周 17 474 28
二 107 98 143 44 34 25 0 17 451 27
三 124 81 216 90 0 0 0 17 511 30
四 141 98 144 60 79 82 0 17 511 30
五 35 0 138 115 54 39 0 17 485 29
六 35 0 144 135 34 50 0 17 407 24
七 18 0 0 0 0 0 24周 17 18 1
八 18 0 0 0 —— —— 16周 17 18 1
合计 679 385 938 456 221 42160 周 136 2839 21
备注 1.总学时不含实践创新平台课程的学时。2.选修课统计毕业最低修读学时数（包括各平台选修课）。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因本专业前四学期为法学专业基础培养，为了加深学生对应用法学方向课程模块、法

学实务班的认知，针对全体学生在 2-4学期开展“行业认知”特色实践。使学生在了解行业法律业

务的基础之上开展后续学习。

2.要求：

（1）由教师带队，法学专业学生全体参与，学生外出期间购买全程意外险；

（2）每个学生至少选择参与 2个“行业认知”活动；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1.内容：“行业认知”分为企业法务、律所法律服务、检务和审判实务、司法行政管理实务 4

个模块，以“开放日”的形式开展。每个行业模块设置不少于 2家企业，在 2-4 学期期中的每周三

下午开展“开放日”活动。由教研室老师分批次带队前往各单位进行调研学习，通过单位负责人实

地教学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岗位设置、工作范畴、职业发展规划等内容。

2.方式：“开放日”开展方式如下：

（1）单位情况介绍：负责人介绍单位情况。

（2）岗位设置介绍：学生参观单位部门，了解单位框架结构。

（3）工作内容与职业发展规划介绍：各单位本部门工作范畴和从业经历分享。

（4）双方交流问答：学生自由提问，进一步了解行业及单位业务发展情况。

（5）行业专家面试（一对多）：有选择意愿的学生依次递交简历并做自我介绍，由行业专家进

行面试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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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学生在 2-4 学期至少参加 2 个“开放日”活动，提交一份个人学习计划或职业规划报告，包含

个人对行业的认知、行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个人学习或职业规划等内容，由行业专家与校内导

师共同设置考核标准并评分，不少于 3000字。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1.目的：通过学校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司法机关和企业等共建课程，引入相关领域

的行业专家参与法学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提高法学专业课程实施的实践品质，使

法学专业课程开设与教学安排更加适应基层法律服务的实际需要，形成与法学专业理论课程相配套

和适应的法律实务类课程群，更好地为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服务。

2.要求：学校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合作共建课程，坚持以学校为主导，法院、

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积极参与的基本原则，要求由学校的专任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负责人，

总体负责课程方案的编制与实施。同时积极引导法律实务行业专家参与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工作中来，以优化“高校——实务部门”双向互融的应用型法律服务人才培养，丰富协

同育人的内涵，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二）应用法学方向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及考核办法

1.主要内容与方式

应用法学方向协同育人实践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名称 教学方式

第 1-8学期 2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专业见习
活动，不低于 2次，每一次专业见
习必须提交相关文字材料，以不低
于 3000 字的报告形式交给指导老
师评阅后获得学分认定。

专业见习 校内导师评分制

第 1-8学期 2

安排有意愿的学生到与我校建立实
习基地的法院、检察院等进行研习，
要求学生提供至少一个完整的案
例，并记录研习的经过、结果，并
要求合作单位提供鉴定和评价。

专业研习 校内导师评分制

第 7-8学期 12
第 7学期开始，学生自主选择跟校
实习或自主实习，到法院、检察院、
律所、司法局等机构进行实习。

毕业实习 校内外双导师评分制

第 1-8学期 4

学生自主选择参加学校和律师事务
所、法律援助协会、法院、检察院、
社区、司法局、税务局联合主办的
各类普法、社区矫正活动，提交报
告，获得学分。

课外创新实践 校内外双导师评分制

考核办法：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采用专任教师与行业专家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考核

总分采用专任教师和行业专家各自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累加的方式计算。

2.校企联合授课课程

校企联合授课课程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备注

总学时 校企合作方授课学时 校内教师授课学时

YX33004361 社交文化博览 选修 1 25 20 5

YX33006351 演讲与辩论 选修 1 25 20 5

YX33008393 书记员实务与技能 选修 1 25 20 5

YX33003391 模拟法庭综合实训 选修 1 25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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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备注

总学时 校企合作方授课学时 校内教师授课学时

YX33008407 律师实务与技能 选修 1 25 20 5

YB33006141 担保法律制度 必修 2 34 27 7

YB33001981 司法文书写作 必修 1.5 34 27 7

YX33006151 法院审判实务 选修 1.5 34 27 7

YB33003311 社区法律服务 必修 1.5 34 26 8

合计 11.5 261 207 54

考核办法：校企联合授课的考核以行业专家对学生成绩评定为主，授课行业专家采取考试、考

查或者创新考核的方式对学生课程进行评分。由教研室指定专任教师负责辅助校外行业专家到校开

展教学工作。为保障教学顺利以上课程纳入教务管理体系。

3.协同育人的实施单位

合作单位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合作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2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3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4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5 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6 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检察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7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8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9 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示范
基地

10 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1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示范
基地

12 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
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3 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4 广西万然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五星级
基地

15 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6 广西南望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17 广西维冠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三）实务技能强化方向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及考核办法

1.主要内容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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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技能强化方向协同育人实践教学内容

实施学期 周数 教学内容 课程名称 教学方式

第 1-8学期 2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专业见习活动，不低
于 2 次，每一次活动结束后必须提交相关文字
材料，以不低于 3000字的报告形式交给指导老
师评阅后获得学分认定。

专业见习 校内导师评分制

第 1-8学期 2

安排有意愿的学生到与我校建立实习基地的法
院、检察院等进行研习，要求学生提供至少一
个完整的案例，并记录研习的经过、结果，并
要求合作单位提供鉴定和评价。

专业研习 校内导师评分制

第 7-8学期 24

学生在教学实践基地参加集中实践，采用“1+1
导师”制度即院聘专任教师和校外专家联合指
导模式，校外专家为主院聘专任教师为辅的培
养模式。学生在实习结束之后要提交实习日记、
实习总结和实习单位鉴定表等相关资料，实习
成绩评定合格后获得学分。

毕业实习 校内外双导师评分制

第 1-8学期 4

学生自主选择参加学校和律师事务所、法律援
助协会、法院、检察院、社区、司法局、税务
局联合主办的各类普法、社区矫正活动，提交
报告，获得学分。

课外创新实
践

校内外双导师评分制

考核办法：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采用专任教师与行业专家双向考核的方式开展，考核

总分采用专任教师和行业专家各方考核分数按一定权重相累加的方式计算。

2.校企联合授课课程

校企联合授课课程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学分

学时

备注总学
时

校企合作方授课学时 校内教师授课学时

YX33004361 社交文化博览 选修 1 25 20 5
YX33006351 演讲与辩论 选修 1 25 20 5
YX33003391 模拟法庭综合实训 选修 1 25 20 5
YX33008407 律师实务与技能 选修 1 25 20 5
YB33006141 担保法律制度 必修 2 34 27 7
YB33001981 司法文书写作 必修 1.5 34 27 7
YB33003311 社区法律服务 必修 1.5 34 26 8
ZX33001041 法律基本实务技能训练 选修 1 25 20 5

ZX33001051 法律业务谈判技能训练 选修 1 25 20 5

ZX33009384 档案整理与证据收集实务 选修 1 25 20 5

ZX33009391 民商事案件调解实务 选修 1 25 20 5

ZX33001071 非诉讼业务技能训练 选修 1 25 20 5

ZX33009371 合同写作与审查实务 选修 1 25 20 5

ZX33009361 法律文书制作技能训练 选修 1 25 20 5

合计 22 377 300 77

考核办法：校企联合授课的考核以行业专家对学生成绩评定为主，授课行业专家采取考试、考

查或者创新考核的方式对学生课程进行评分。由教研室指定专任教师负责辅助校外行业专家到校开

展教学工作。为保障教学顺利以上课程纳入教务管理体系。

3.协同育人的实施单位

合作单位及应具备条件一览表

序号 合作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1 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示范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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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单位名称 教学环节 具备条件 备注

2 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3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示范基
地

4 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5 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6 广西万然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五星级
基地

7 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8 广西南望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9 广西维冠律师事务所
专业见习
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

具备承担专业实践教学的师资，教学，场地等条件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见附表：法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见附录 4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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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课
程
中
融
入
预

防
艾

滋
病

专
题

教
育

每
学

年
不
少
于

1
课
时
，
涵
盖
国
家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3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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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2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3
27
.4

15
.6

96
2

57
7

38
5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9

33
.4

15
.6

10
64

67
9

38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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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52
81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马 ○

1
1

—
—

17
17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

ZB
33
00
32
41

法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69
51

中
国
法
律
史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中
国
法
制
史
》

ZB
33
00
98
81

法
理
学
马○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法
理
学
》

ZB
33
00
21
31

宪
法
学
马○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宪
法
学
》

ZB
33
00
18
71

民
法

I （
总
则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B
33
00
21
41

刑
法

I马○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法
学
》
（
上
册
•
总
论
）

ZB
33
00
21
42

刑
法

II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法
学
》
（
下
册
•
分
论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B
33
00
21
91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I○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

ZB
33
00
21
92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Ⅱ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61
11

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21
51

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事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12
51

国
际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公
法
》

ZB
33
00
32
51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2.
5

2
0.
5

51
36

15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22
61

知
识
产
权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知
识
产
权
法
学
》

ZB
33
00
63
61

商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ZB
33
00
13
61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2
81

国
际
私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私
法
学
》

ZB
33
00
12
61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45
38

7
87
9

67
2

20
7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38
11

证
据
法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33
11

法
律
社
会
学
○马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71

民
法
Ⅱ
（
物
权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81

民
法
Ⅲ
（
合
同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91

民
法
Ⅳ
（
婚
姻
家
庭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20
61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1.
5

1
0.
5

34
20

1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13

西
方
刑
法
学

1.
5

1
0.
5

34
20

1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11

民
法
Ⅴ
（
侵
权
责
任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84
23

法
学
学
科
前
沿

0.
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51

犯
罪
学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4
41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学
》

ZX
33
00
84
61

旅
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24
01

环
境
资
源
法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9
61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专
业
发
展

类

ZX
33
01
84
21

数
据
法
原
理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数
字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64
11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1
00
11

网
络
安
全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0
21

电
子
商
务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1
00
21

人
工
智
能
法
学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4
61

网
络
犯
罪
治
理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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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X
33
00
62
41

英
语
听
说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涉
外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
其
中
：

英
语
听
说
、
实
用
越
南
语
（
1）
、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1）

三
门

课
中
选
一
门
进
行
修
读
；
修
读
后

选
择
相
对
应
的
英
语
读
写
、
实

用
越

南
语
（
2）

、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2 ）

继
续
修
读
。

ZX
33
00
62
61

实
用
越
南
语
（
1）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81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1）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3
31

国
际
贸
易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51

英
语
读
写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71

实
用
越
南
语
（
2 ）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91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2 ）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31

国
际
投
资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71

东
盟
法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3
21

国
际
商
事
仲
裁
理
论
与
实
践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0
21

金
融
学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ZX
33
01
00
31

金
融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71

证
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0
51

税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91

保
险
法

1.
5

1
0.
5

34
20

14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7
20

7
57
8

38
0

19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2

58
14

14
57

10
52

39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基
础

类
选
修

课
应
修

够
18

学
分

，
专
业

发
展

类
选
修

课
程
应

修
够

9
学
分

，
可
选

择
数

字
法
治

、
涉
外

法
治

、
金
融

法
治

中
任

意
一
个

课
程

模
块
进

行
修
读

。
为

了
保
证

学
习
效

果
，

选
定
课
程
模
块
后
，
则
需
修
完
该
课
程
模
块
全
部
课
程
，
如
遇
特
殊
原
因
无
法
修
读
该
模
块
课
程
，
可
在
第
五
学
期
内
申
请
调
换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3
71

立
法
法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4
81

商
标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3
91

法
律
英
语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9
81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33
11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1.
5

0.
5

1
34

8
2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1
21

法
律
逻
辑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1
41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24
61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4
11
.5

2.
5

27
2

20
4

68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劳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21

智
慧
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41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1.
5

1
0.
5

34
17

17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3
93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91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33
91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1
51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4
22

公
益
诉
讼
○劳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297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Y
X
33
01
00
41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17
81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3
51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2

5
16
8

34
13
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1

13
.5

7.
5

44
0

23
8

20
2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12

—
—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学
生
集
中
实
习
比
例
不
低
于

50
%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8
18

30
周

0
30

周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0
18

30
周

30
周

0

必
修

合
计

12
0

76
.9

43
.1

21
13
+3

0
周

14
53

66
0+
30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0
28

12
84
8

51
6

33
2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6
0

10
4.
9

29
61

+3
0

55
.1

周
19
69

99
2+
3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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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20
11

形
势
与
政
策

2
2

—
—

64
64

—
—

1-
8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2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3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4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5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课
程
中
融
入
预

防
艾

滋
病

专
题

教
育

每
学

年
不
少
于

1
课
时
，
涵
盖
国
家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TB
39
00
14
21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

—
—

—
—

40
40

—
—

1-
8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1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

大
学
英
语
Ⅱ

2
1

1
51

17
34

2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Ⅲ

2
1

1
51

17
34

3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Ⅳ

2
1

1
51

17
34

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必 修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1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2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3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1
34

4
30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1,
3,

5,
7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1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
—

—
—

34
34

—
—

3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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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2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2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3
27
.4

96
2

57
7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15
.6

17
17

38
5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2-
6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6

0
10
2

10
2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9

34
15

10
64

68
9

37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300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52
81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马○

1
1

—
—

17
17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

ZB
33
00
32
41

法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12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69
51

中
国
法
律
史

马○
2

2
—
—

34
34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中
国
法
制
史
》

ZB
33
00
98
81

法
理
学
马○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法
理
学
》

ZB
33
00
21
31

宪
法
学
马○

3
3

—
—

51
51

—
—

1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宪
法
学
》

ZB
33
00
18
71

民
法

I（
总
则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B
33
00
21
41

刑
法

I马○
3

3
—
—

51
51

—
—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法
学
》
（
上
册
•
总
论
）

ZB
33
00
21
42

刑
法

II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法
学
》
（
下
册
•
分
论
）

ZB
33
00
21
91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I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21
92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Ⅱ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61
11

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

—
—

—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ZB
33
00
21
51

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事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12
51

国
际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公
法
》

ZB
33
00
32
51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2.
5

2
0.
5

51
36

15
2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22
61

知
识
产
权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知
识
产
权
法
学
》

ZB
33
00
63
61

商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ZB
33
00
13
61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2
81

国
际
私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私
法
学
》

ZB
33
00
12
61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45
38

7
87
9

67
2

20
7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38
11

证
据
法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33
11

法
律
社
会
学
○马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0
71

民
法
Ⅱ
（
物
权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81

民
法
Ⅲ
（
合
同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91

民
法
Ⅳ
（
婚
姻
家
庭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20
61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1.
5

1
0.
5

34
20

1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13

西
方
刑
法
学

1.
5

1
0.
5

34
20

14
3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11

民
法
Ⅴ
（
侵
权
责
任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84
23

法
学
学
科
前
沿

2.
5

2
0.
5

51
36

15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51

犯
罪
学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4
41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学
》

ZX
33
00
84
61

旅
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24
01

环
境
资
源
法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9
61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2.
5

2
0.
5

51
36

1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技
能
强
化

类

ZX
33
01
84
21

数
据
法
原
理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3
31

国
际
贸
易
法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31

国
际
投
资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0
21

电
子
商
务
法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71

合
同
写
作
与
审
查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0
71

非
诉
讼
业
务
能
力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84

档
案
整
理
与
证
据
收
集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91

民
商
事
案
件
调
解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0
51

法
律
业
务
谈
判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0
41

法
律
基
本
实
务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61

法
律
文
书
制
作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3
.5

13
10
.5

51
5

23
6

27
9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8
.5

51
17
.5

13
94

90
8

48
6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专
业
基
础
类
选
修
课
程
应
修
够

16
.5
学

分
，
技
能
强
化
类
选
修
课
程
应
修
够

7
学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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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3
71

立
法
法

2
2

—
—

34
34

—
—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4
81

商
标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3
91

法
律
英
语

2
2

—
—

34
34

—
—

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9
81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33
11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1.
5

0.
5

1
34

8
26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1
21

法
律
逻
辑
学

2
2

—
—

34
34

—
—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24
61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1
41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2
2

—
—

34
34

—
—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4
11
.5

2.
5

27
2

20
4

68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劳

1
—
—

1
25

—
—

25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21

智
慧
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41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3
93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91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33
91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1
—
—

1
25

—
—

25
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1
51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4
22

公
益
诉
讼
○劳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1
00
41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20

14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17
81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3
51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1
—
—

1
25

—
—

25
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5

1
3.
5

10
9

20
89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8
.5

12
.5

6
38
1

22
4

15
7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的
开

设
具

体
详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2

年
版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试
行
）
》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1-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12
—
—

12
24

周
24

—
—

周
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学
生

集
中

实
习

比
例

不
低

于
50
%

—
—

SB
39
00
87
41

毕
业
论
文
/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8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4
—
—

24
42

周
—
—

42
周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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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4

—
—

24
42

周
—
—

42
周

必
修

合
计

21
13
+

42
周

66
0+

42
周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2
6

35
8

36
8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8
39
+

42
周

18
11

10
28
+

42
周

12
6

76
.9

49
.1

14
53

303

16
0

20
14

34

96
.9

63
.1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计
划
总
表
（
分
学
期
统
计
）

【
第
一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1

形
势
与
政
策
（
1）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11

思
想
道
德
与
法
治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1.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每
学

期
不

少
于

5
学
时
，

第
8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和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2.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课
程

中
融
入
预
防
艾

滋
病

专
题

教
育

每
学

年
不

少
于

1
课
时
，

涵
盖
国
家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

TB
39
01
01
71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1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TB
39
00
27
41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2
1.
4

0.
6

34
24

10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1

大
学
英
语
Ⅰ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1

公
共
体
育
Ⅰ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7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
下
同

—
—

TB
39
00
87
71

大
学
计
算
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理
工
学
院

—
—

TB
39
00
96
11

军
事
理
论

2
2

—
—

36
36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概
论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5
.2
5

10
.6
5

4.
6

30
9

20
1

10
8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2
5

10
.6
5

4.
6

30
9

20
1

10
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32
41

法
学
专
业
导
论

0.
5

—
—

0.
5

12
—
—

1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B
33
00
69
51

中
国
法
律
史
○马

2
2

—
—

34
34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中
国
法
制
史
》

ZB
33
00
98
81

法
理
学
○马

3
3

—
—

51
51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法
理
学
》

ZB
33
00
21
31

宪
法
学
○马

3
3

—
—

51
51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宪
法
学
》

ZB
33
00
52
81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马

1
1

—
—

17
17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概
论
》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9.
5

9
0.
5

16
5

15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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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发
展
类
/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9
0.
5

16
5

15
3

1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96
21

军
事
技
能

2
—
—

2
2
周

—
—

2
周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学
生
事
务
处

训
练
时
间

14
天

11
2
学
时
。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四
学
年

不
断
线
，
第

8
学
期
登

记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计
相
应
学
分
，
下
同
。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2

0
2

2
周

0
2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6
.7
5

19
.6
5

7.
1

47
4+
2

周
35
4

12
0+

2
周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6
.7
5

19
.6
5

7.
1

47
4+
2

周
35
4

12
0+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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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2

形
势
与
政
策
（
2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2
11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2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2）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2

大
学
英
语

I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2

公
共
体
育
Ⅱ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选 择 性 必 修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
人

文
学
院

1.
至

少
修

读
2
学

分
，

其
中

美
学

和
艺
术
史
类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课
程
至
少
取
得

1
学
分
，
具
体

课
程
见
《
桂
林
学
院

20
23

年
版
大

学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设
置
方
案
》
；

2.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不
做

修
读

要
求
；

3.
参

加
相

关
部

门
（

机
构

）
开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
且

17
学

时
以
上
，
可
根
据
《
桂
林
学
院
学
生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管
理
办
法
》
申

请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课

程
的

学
分
认
定
和
转
换
。

艺
术
鉴
赏
和
评
论
类

1
1

—
—

17
17

—
—

考
查

艺
术
体
验
和
实
践
类

1
—
—

1
—
—

—
—

34
考
查

必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25

4.
25

4
18
8

90
98

选 修

306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25

5.
25

4
20
5

10
7

9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18
71

民
法

I （
总
则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B
33
00
21
41

刑
法

I○马
3

3
—
—

51
51

—
—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法
学
》
（
上
册
•
总
论
）

ZB
33
00
32
51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8
7

1
15
3

12
3

30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63
81

证
据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33
11

法
律
社
会
学
○马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发
展
类
/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5

1
0.
5

34
20

14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5

8
1.
5

18
7

14
3

44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3
71

立
法
法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2
2

0
34

34
0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43
61

社
交
文
化
博
览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21

智
慧
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
1

59
34

25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8
.2
5

13
.2
5

5
37
5

24
7

12
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5

2
1.
5

76
37

39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1
.7
5

15
.2
5

6.
5

45
1

28
4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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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3

形
势
与
政
策
（
3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TB
39
00
23
21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3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3）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46
21

创
业
基
础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2
2

—
—

34
34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3

大
学
英
语

II
I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3

公
共
体
育
Ⅲ

1
—
—

1
34

4
30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8.
25

5.
25

18
8

10
7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3

17
17

81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党
史
、
新
中
国

史
、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中
的
一
门
课
程
，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17
17

0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9.
25

6.
25

3
20
5

12
4

81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21
42

刑
法
Ⅱ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
刑
法
学
》
（
下
册
•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分
论
）

ZB
33
00
21
91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I○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22
61

知
识
产
权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知
识
产
权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8

45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60
71

民
法
Ⅱ
（
物
权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81

民
法
Ⅲ
（
合
同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60
91

民
法
Ⅳ
（
婚
姻
家
庭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84
13

西
方
刑
法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20
61

西
方
法
律
思
想
史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发
展
类
/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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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6
1.
5

15
3

10
8

4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5

12
3

30
6

21
6

90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5
.7
5

11
.2
5

4.
5

34
1

21
5

12
6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8.
5

7
1.
5

17
0

12
5

4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2
5

18
.2
5

6
51
1

34
0

17
1

309



【
第
四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4

形
势
与
政
策
（
4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15
41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80
41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3
2

1
51

34
17

考
试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4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4）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71
14

大
学
英
语

IV
2

1
1

51
17

34
考
试

人
文
学
院

—
—

TB
39
00
12
04

公
共
体
育
Ⅳ

1
—
—

34
4

考
试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9.
25

5.
25

20
5

10
7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17
17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考
查

体
艺
劳
动

1
1

17
17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17
17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2

0
34

34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2
5

7.
25

4
23
9

14
1

9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专
业
基
础

ZB
33
00
61
11

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21
51

刑
事
诉
讼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刑
事
诉
讼
法
学
》

ZB
33
00
21
92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Ⅱ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行
政
法
与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8

45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61
11

民
法
Ⅴ
（
侵
权
责
任
）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民
法
学
》

ZX
33
00
84
23

法
学
学
科
前
沿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发
展
类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5

2
0.
5

51
36

1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8
2

20
4

14
4

60

1 4
30 98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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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4
81

商
标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63
91

法
律
英
语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5

3
0.
5

68
54

14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5

3
0.
5

68
54

14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20
.2
5

14
.2
5

6
42
6

26
8

15
7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4.
5

4
0.
5

85
70

1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4
.7
5

18
.2
5

6.
5

51
1

33
8

17
2

311



【
第
五
学
期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 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12
51

国
际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公
法
》

ZB
33
00
63
61

商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72
30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11
51

犯
罪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两
门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使
用
教
材
《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学
》

ZX
33
00
14
41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61

旅
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发
展
类

ZX
33
01
84
21

数
据
法
原
理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数
字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64
11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3
31

国
际
贸
易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涉
外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中
，
英
语
听

说
、

实
用

越
南

语
（
1）

、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1 ）

三
门

课
中

选
一

门
进
行
修
读

ZX
33
00
62
41

英
语
听
说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61

实
用
越
南
语
（
1 ）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81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1 ）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70
21

金
融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ZX
33
01
00
31

金
融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2
15
3

96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9
3

25
5

16
8

5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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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19
81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1
21

法
律
逻
辑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33
11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1.
5

0.
5

1
34

8
2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5

1.
5

10
2

62
40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64
41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3
93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91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33
91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5

1
1.
5

59
17

42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4.
5

3
16
1

79
82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7.
75

2.
5

22
2

18
2

4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5

7
3.
5

22
9

13
3

96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7
5

14
.7
5

6
45
1

31
5

13
6

313



【
第
五
学
期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5

形
势
与
政
策
（
5）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5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5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12
51

国
际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公
法
》

ZB
33
00
63
61

商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商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5
4

1
10
2

72
30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11
51

犯
罪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一
门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使
用
教
材

《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学
》

ZX
33
00
14
41

劳
动
与
社
会
保
障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61

旅
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技
能
强
化
类

ZX
33
00
93
71

合
同
写
作
与
审
查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0
71

非
诉
讼
业
务
能
力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91

民
商
事
案
件
调
解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84

档
案
整
理
与
证
据
收
集
实
务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1
84
21

数
据
法
原
理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3
31

国
际
贸
易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6.
5

2
4.
5

15
1

36
11
5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1
.5

12
5.
5

25
3

13
8

11
5

314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19
81

司
法
文
书
写
作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11
21

法
律
逻
辑
学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33
11

社
区
法
律
服
务
○合
○劳

1.
5

0.
5

1
34

8
26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5
3.
5

1.
5

10
2

62
40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64
41

大
数
据
技
术
导
论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3
93

书
记
员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4
91

专
利
法
律
实
务
精
讲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33
91

模
拟
法
庭
综
合
实
训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2.
5

1
1.
5

59
17

42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5

4.
5

3
16
1

79
82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0
.2
5

7.
75

2.
5

22
2

18
2

40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4

6
22
7

70
15
7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0
.2
5

11
.7
5

8.
5

44
9

25
2

19
7

315



【
第
六
学
期
】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0
17

17
0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12
61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3
61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2
81

国
际
私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私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8

45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24
01

环
境
资
源
法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一
门
，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使
用
教
材
《
商
法
学
》

ZX
33
00
89
61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专
业
发
展
类

ZX
33
01
00
11

网
络
安
全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数
字
法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90
21

电
子
商
务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31

国
际
投
资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涉
外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中
，
英
语
读

写
、

实
用

越
南

语
（
2）

、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2 ）

三
门

课
保

持
与

第
五
学
期
一
致

ZX
33
00
62
51

英
语
读
写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71

实
用
越
南
语
（
2）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91

实
用
泰
语
会
话
（
2）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1
71

证
券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ZX
35
00
30
51

税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5

4
1.
5

11
9

76
43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10
3

27
2

18
4

88

316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1
41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24
61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5

3
0.
5

68
54

14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61
51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4
22

公
益
诉
讼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1
00
41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17
81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3
51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5

1
2.
5

84
17

67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7

4
3

15
2

71
81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
1 ）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9.
25

2
23
9

18
0

5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0
6

4
22
0

11
0

11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21
.2
5

15
.2
5

6
45
9

29
0

16
9

317



【
第
六
学
期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6

形
势
与
政
策
（
6）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
1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6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6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人
文
社
科

见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1
1

—
—

17
17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大
学
语
文
、
应

用
文
写
作
、
口
语
表
达
、
经
典
诵

读
等
其
中
一
门
课
程
，
其
中
理
工

科
技

类
模

块
至

少
选

择
两

门
课

程
，
其
他
按
《
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修
读
（
可
跨
年
级
、
跨
专
业
跟
班

修
读
）
。

理
工
科
技

1
1

—
—

17
17

—
—

考
查

体
美
劳
育

1
1

—
—

17
17

—
—

考
查

第
二
课
堂

1
1

—
—

17
17

—
—

考
查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1

—
—

1
7

17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35

35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ZB
33
00
12
61

国
际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3
61

经
济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经
济
法
学
》

ZB
33
00
12
81

国
际
私
法
○马

2.
5

2
0.
5

51
36

15
考
试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国
际
私
法
学
》

必
修

小
计

7.
5

6
1.
5

15
3

10
8

45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ZX
33
00
24
01

环
境
资
源
法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至
少
修
读
一
门
，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使
用
教
材
《
商
法
学
》

ZX
33
00
89
61

商
事
行
为
法
律
制
度

2.
5

2
0.
5

51
36

1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技
能
强
化
类

ZX
33
00
10
51

法
律
业
务
谈
判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10
41

法
律
基
本
实
务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3
61

法
律
文
书
制
作
技
能
训
练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62
31

国
际
投
资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90
21

电
子
商
务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5.
5

2
3.
5

12
6

36
9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3

8
5

27
9

14
4

13
5

318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Y
B
33
00
61
41

担
保
法
律
制
度
○合
○劳

2
2

—
—

34
34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B
33
00
24
61

法
学
文
献
检
索
与
论
文
写
作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3.
5

3
0.
5

68
54

14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Y
X
33
00
61
51

法
院
审
判
实
务
○合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84
22

公
益
诉
讼
○劳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1
00
41

数
据
信
息
检
索
与
分
析

1.
5

1
0.
5

34
17

17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17
81

律
师
实
务
与
技
能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Y
X
33
00
63
51

演
讲
与
辩
论
○合
○劳

1
—
—

1
25

—
—

25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1
0

1
25

0
25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4.
5

3
1.
5

93
54

39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0
0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9.
25

2
23
9

18
0

59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7.
5

3
4.
5

16
8

53
11
5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8
.7
5

12
.2
5

6.
5

40
7

23
3

17
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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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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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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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专
业
发
展
类

ZX
33
01
00
21

人
工
智
能
法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数
字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64
61

网
络
犯
罪
治
理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3
00
84
71

东
盟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涉
外
法
治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63
21

国
际
商
事
仲
裁
理
论
与
实
践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ZX
35
00
36
11

会
计
学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金
融
法
课
程
模
块

ZX
33
00
61
91

保
险
法

1.
5

1
0.
5

34
20

14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68

40
28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3

2
1

68
40

28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2）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6
—
—

6
12

周
—
—

1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320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必
修

小
计

6
—
—

6
12

周
—
—

12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6

—
—

6
12

周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6.
25

0.
25

6
18
+1
2

周
1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3
2

1
68

40
28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9.
25

2.
25

7
86
+1
2

周
58

28
+1
2

周12
周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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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学
期
】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7

形
势
与
政
策
（
7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

（
1）

（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1
01
77

（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7 ）

）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

TB
39
00
61
31

体
质
健
康
测
试

—
—

—
—

—
—

—
—

—
—

—
—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不
计
学
分

必
修

小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0.
25

0.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专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
社
会
实
践
）

（
2 ）

—
—

（
2 ）

(4
周
)

—
—

(4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5
01

（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

（
1）

—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
专
业
见
习
）

（
1）

—
—

（
1）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
专
业
研
习
）

（
1 ）

—
—

（
1 ）

(2
周
)

—
—

(2
周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专
业
实
习

12
—
—

12
24

周
—
—

2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2
—
—

12
24

周
—
—

24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2

—
—

12
24

周
—
—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2
.2
5

0.
25

12
18
+2
4
周

1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0

0

24
周

24
周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2
.2
5

0.
25

12
18
+2
4
周

18
2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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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学
期
】

课
程
平
台
、
属
性
及
模
块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备
注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

TB
39
00
80
38

形
势
与
政
策
（
8 ）

0.
25

0.
25

—
—

8
8

—
—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

TB
39
00
27
46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
含

安
全

教
育

课
程
）

1
1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计
相
应
学
分
。

—
—

TB
39
01
01
78

大
学
生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
含

劳
动
教
育
理
论
）
（
8）

—
—

—
—

—
—

5
5

—
—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
25

1.
25

0
18

18
0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专
业
核
心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专
业
发
展
类

—
—

—
—

—
—

—
—

—
—

—
—

—
—

—
—

技
能
强
化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专
业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职
业
基
础
类

—
—

—
—

—
—

—
—

—
—

—
—

—
—

—
—

必
修

小
计

—
—

—
—

—
—

—
—

—
—

—
—

选
修

职
业
技
能
类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拓
展

协
同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

SB
39
00
86
91

社
会
实
践

2
—
—

2
4
周

—
—

4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本
学

期
以

合
格

或
不

合
格

登
记

成
绩
，
合
格
者
记
相
应
学
分

—
—

SB
39
00
95
01

创
新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01

劳
动
教
育
与
实
践

1
—
—

1
—
—

—
—

—
—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2
81

专
业
见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96
61

专
业
研
习

1
—
—

1
2
周

—
—

2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
—

SB
39
00
26
61

毕
业
论
文
/毕

业
设
计

4
—
—

4
8
周

—
—

8
周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必
修

小
计

10
0

10
16

周
0

16
周

选
修

—
—

—
—

—
—

—
—

—
—

—
—

—
—

—
—

—
—

选
修

小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
—

—
—

—
—

—
—

—
—

—
—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必
修
、

选
修
合

计
10

0
10

16
周

0
16

周

本
学

期
必
修
合

计
11
.2
5

1.
25

18
+1
6

10
周

18
本
学

期
选
修
合

计
（
至

少
应
修

读
）

0
0

0
本
学

期
必
修
、

选
修
总

计
11
.2
5

0 1.
25

18
+1
6

 0
 

10
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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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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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附
录

4：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应
用
法
学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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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4：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拓
扑
图
（
实
务
技
能
强
化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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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说明

（一）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2024级法学专业学生适用此方案。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杨庆庆（法学专业负责人，法学专业教授）

学院参与领导：

林 驰（金融与法律学院院长，副教授）

魏春华（金融与法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负责人才培养方案的审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钟英（桂林学院教务与产教融合处民办高教研究室）

校外同行专家：

陈宗波（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斌智（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黄海林（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主任）

教学行政人员：黄秀娟（教学秘书）

参与教师：

钟林林（教务与产教融合处副处长，法学专业副教授）

黄维娜（法学专业副教授）

张晓敏（法学专业副教授）

罗晓萌（法学专业副教授）

王 晨（法学专业讲师）

司丽娟（法学专业讲师）

刘滋兰（法学专业讲师）

毕业生代表：

高年级学生代表：

2021级法学专业学生 袁 苹、徐安琪

2022级法学专业学生 农岑龙、刘 漫

陈峥嵘（2013级法学专业，北京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蒋杰明（2014级法学专业，北京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超（2014级法学专业，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乐廉宁（2015级法学专业，广西安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用人单位代表：

卢高明（广西建善律师事务所，主任）

庞嘉林（广西建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伶俐（广西建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企业行业代表：

黄海林（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主任）

田宇鹏（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立足（北京市尚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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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学
院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设
置
一
览
表
（
20
24

年
版
）

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人
文
社
科
类

“
四
史
”

党
史

1
17

2 、
3
学
期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所
有
学
生
至
少
应
选
择
修
读
其
中

1
门

新
中
国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改
革
开
放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1
17

2、
3
学
期

考
查

语
言
文
学

大
学
语
文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人
文
学
院

所
有
学
生
至
少
应
选
择
修
读
其
中

1
门

应
用
文
写
作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口
语
表
达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经
典
诵
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历
史
与
文
化

传
承

中
国
传
统
优
秀
道
德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至
善
学
院

理
工
类
、
艺
术
类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人
文
社
科
类
课
程
（
不
含
“
四
史
”
和
“
语

言
文
学
”
）
2
学
分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广
西
民
族
文
化
概
览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社
会
公
益
创
业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中
国
民
俗
旅
游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语
言
技
能

英
语
科
目
研
究
生
入
学
考
试
实
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人
文
学
院

中
国
文
化
概
况
（
英
语
）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泰
语
入
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越
南
语
入
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社
会
科
学
与
经
济

管
理

新
媒
体
与
生
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传
媒
与
新
闻
学
院

中
外
广
告
案
例
分
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现
代
企
业
管
理
艺
术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管
理
工
程
学
院

经
济
学
说
史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商
务
谈
判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宪
法
法
律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金
融
与
法
律
学
院

教
育
学

中
外
教
育
史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教
师
综
合
素
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教
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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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理
工
科
技
类

理
学

趣
味
数
学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文
科
类
（
含
艺
术
类
）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理
工
科
技
类
课
程

2
学
分
。

趣
味
数
理
统
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科
技
与
生
活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工
学

多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科
学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可
视
化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计
算
机
科
学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Py
th
on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低
代
码
开
发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趣
味
电
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文
本
处
理
高
级
技
术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存
储
与
管
理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演
示
文
稿
高
级
制
作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微
课
制
作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数
据
库
基
础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图
像
处
理
基
础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实
用
焊
接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理
工
学
院

生
态
文
明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绿
色
设
计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生
态
建
设
与
绿
色
地
球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城
市
设
计
学
院

体
育
劳
育
类

运
动
与
健
康

户
外
运
动
基
础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非
体
育
类
专
业
学
生
至
少
应
修
读
运
动

与
健
康
类
课
程

0.
5
学
分

生
活
与
健
康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运
动
损
伤
与
急
救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劳
动
教
育

劳
动
通
论
（
慕
课
）

0.
5

34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第
二
课
堂
类

思
想
素
质
养
成

中
华
法
文
化
的
制
度
解
读

0.
5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此
类
课
程
成
绩
可
根
据
匹
配
度
或
关
联

度
，
转
换
为
人
文
社
科
类
、
理
工
科
技
类
、

体
育
劳
育
类
课
程
学
分
。

政
治
觉
悟
提
升

当
代
中
国
外
交

0.
5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创
造

创
造
性
思
维
与
创
新
方
法

0.
5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体
育
项
目

球
类
运
动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有
氧
健
身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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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模
块

课
程
系
列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修
读
要
求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创
新
创
业
通
用
能

力
培
养

生
活
中
的
艺
术
设
计
与
创
新
实
践

2
34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短
视
频
剪
辑
全
攻
略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从
0
到

1-
-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模
拟

1
25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财
务
数
据
会
说
话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轻
松
搞
定
进
出
口
—
—
报
关
操
作
与

技
巧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教
你
一
双
慧
眼
—
—
商
业
价
值
判
断

与
评
估

1
17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法
律
实
务
与
案
例
解
析

1
17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人
工
智
能
与
创
新
设
计

2
34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思
维
与
演
讲
口
才

1
25

2 －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创
新
创
业
团
队
健
康
管
理

1
25

2－
6
学
期
循
环
开
设

考
查

至
善
学
院
/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备
注

所
有
学
生
应
至
少
修
读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4
学
分
（
不
含
“
四
史
”
和
“
语
言
文
化
”
各

1
学
分
）

329


	桂林学院通识教育选修课设置一览表（2024年版）
	
	2024级法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杨庆庆    审订人：陈宗波
	一、专业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附录1：法学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附录2：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图（应用法学方向）
	附录2：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图（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二）主干课程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二）学位授予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一）特色实践的目的与要求
	（二）特色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三）特色实践的考核办法

	七、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二）应用法学方向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及考核办法
	（三）实务技能强化方向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及考核办法

	八、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法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应用法学方向）
	法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法学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分学期统计）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第六学期】(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第七学期】（应用法学方向）
	【第七学期】（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第八学期】
	附录4：法学专业课程拓扑图（应用法学方向）
	附录4：法学专业课程拓扑图（实务技能强化方向）
	九、说明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毕业生代表：




	
	202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张欣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附录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附录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图
	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二）主干课程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二）学位授予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六、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计划
	（一）协同育人单位
	（二）协同育人的目的与要求
	（三）协同育人的内容、方式
	（四）协同育人的考核办法

	七、课程设置计划与拓扑图
	（一）课程设置计划
	（二）课程设置拓扑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计划总表（分学期统计）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附录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拓扑图
	八、说明
	（二）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校外同行专家：
	毕业生代表：
	用人单位代表：
	企业行业代表：




	
	2024级经济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人：李志献                审订人：蒋团标
	一、专业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二）毕业要求
	（三）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对应关系矩阵

	附录1：经济学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附录2：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图(公共经济方向)
	附录2：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图(实务经济方向)
	三、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一）主干学科
	（二）主干课程

	四、学制、修业年限及学位授予
	（一）学制与修业年限
	（二）学位授予

	五、课程结构与学分、学时构成
	（一）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二）各学期教学环节周数、周学时统计表

	六、特色实践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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